
清代竹塹地區的商人團體—類型、成員及功能的討論 

 

林玉茹 

 

壹、前言 

 

過去有關清代臺灣商人團體的研究，大多僅討論進出口貿易商人的組織

─郊，而未說明究竟除了郊之外，是否尚有其他類型的商人組織。於是，產

生清代臺灣的商人組織僅有郊的印象。本文首先說明清代竹塹地區曾出現那

些商人組織，以彌補過去認識的不足。但是，由於有關其他商人組織的資料

相當有限，因此本文仍以郊的組織與運作為討論的焦點。 

前人對於郊的討論，大多集中於「一府、二鹿、三艋舺」等區域性港口

城市，並以這些區域性大城市的郊來總論臺灣商業組織的性質，指出郊為大

陸商人所組成。然而，像竹塹、宜蘭、大甲...等地區性市鎮的郊，是否等同

於區域性大城市的郊，是值得再討論的。以竹塹地區而言，大部份的研究成

果指出竹塹地區僅成立塹郊金長和，而未產生分化。1然而，由《淡新檔案》

可見，除了金長和之外，清末還曾出現過其他郊。因此，本文擬先說明塹郊

金長和的形成過程，再進一步討論塹郊的分化。 

其次，過去對於臺灣郊的討論，由於受到資料不足的限制，較少針對組

織成員作分析。但是，在無充份證據之下，不少研究指出郊是由大陸商人所

組成，郊商資本來自於大陸地區。「郊由大陸商人所組成」這個命題成立與

否，其實必須透過組織成員的分析才能確立。此外，一般都以郊為原籍同鄉

商人的組織，2卻未以具體資料去檢證這個論點。事實上，從種種資料顯示，

塹郊與其說是同鄉人的組織，不如說是以在地地緣關係形成的商人團體。透

過塹郊組織成員與結構的分析，來討論這種地區性郊的起源和性質，是本文

論述的重點之一。 

                              

1.蔡淵洯，〈清代臺灣行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師大歷史學報》，14 期

(1985 年)，頁 141。 

2.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臺北：臺原出版社，1990 年 2 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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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在地商人的組織，郊的運作與功能也是值得討論的。過

去的論述，大都將個別郊商與郊的活動混為一談，而無法說明郊如何透過各

項活動維持其組織的運作，也無法確切的掌握這種商人組織的特質。事實上，

郊商本身有各自的社會網絡，其活動範圍和形態不但均與商人組織不太一

致，而且也各自展現不同的意義。本文基本上將區分個別郊商的活動與團體

活動，並著力於討論團體的運作與功能，以釐清這種在地商人組織存在的價

值。 

最後，大部份對於清代臺灣郊的研究成果皆指出：郊在清末沒落了，3而

影響郊衰弱的主要因素是，1860 年開港之後郊面臨洋商的競爭使然。4於是，

清末郊的沒落成為必然的命題。方豪與卓克華兩人，也都以光緒年間以降，

塹郊捐款減少或是較少參與地方公共建設為證據，指稱塹郊沒落了。5清末洋

商資本的入侵，對於臺南、艋舺等通商港埠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並打破了長

久以來郊對於兩岸貿易的壟斷局面，郊的確是相對弱化了。6然而，清代竹塹

地區自始至終維持傳統貿易型態，洋商的勢力一直有限，因此郊商始終控制

兩岸貿易，並未面臨通商港埠的窘境。洋商資本打擊說既然無法適用於塹郊，

卓克華於是推論塹郊的衰微是源於舊港淤塞或是中法戰爭。7港口淤塞說是解

釋郊衰微的第二個命題。但是，竹塹港早在嘉慶十八年(1813)已一度淤塞，

塹郊卻於此時出現雛形。由此可見，港口淤塞作為郊沒落的原因，並一定適

用於臺灣各地的郊，事實上除了臺南之外，由於兩岸貿易的必要性，中北部

各港在淤塞之後，郊商往往於鄰近地區尋找替代港，港口淤塞對於郊的影響，

實在不宜太過誇大。至於戰爭波及說，顯然也不足以解釋郊的沒落，因為戰

                              

3.有關前人對於清代臺灣郊衰微的研究成果，林滿紅曾作精闢的討論，基本上林滿紅也

不同意過去研究者的論點：以清末或清中葉郊衰微這個命題。詳見氏著：〈清末大陸

來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

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卷 2期(1994 年 7 月)，頁 176-183。 

4.黃福才，《臺灣商業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 8 月)，頁 143。 

5.方豪，〈新竹之郊〉，《六十至六十四自選待訂稿》，臺北：作者發行，1974 年 4 月)，

頁 11-12；卓克華，〈新竹行郊初探〉，《臺北文獻》直字第 63、64 期合刊(1983

年)，頁 226-227。 

6.黃富三主纂，《臺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96 年)，頁 355-357。 

7.卓克華，〈新竹行郊初探〉，頁 227-228；卓克華，〈新竹塹郊金長和劄記三則〉，

頁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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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是偶發、暫時性因素，戰爭發生之際自然是百業凋蔽，戰事結束之後郊商

仍繼續營運，郊的組織也仍存在。 

不過，在文獻上，的確可以看到光緒年間塹郊的活動形態有了明顯的改

變，這是代表塹郊衰微了呢?抑或是隱含著另一層意義呢?而促成這種改變的

因素究竟是什麼?這是本文想要討論的另一個問題。 

本文以下從商人團體的類型與形成過程、塹郊的成員與組織以及塹郊的

運作與功能來討論。 

 

貳、商人團體的類型與形成過程 

 

清代竹塹地區的商人團體，可以分成由進出口貿易商所組成的郊和鄉街

商人所組成的「同街的準商人團體」。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舖戶公記：同街的準商人團體 

所謂「組織」通常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有一定的目標與功能；二是

有一套穩定的結構與作業程序；三是有既定範圍的活動實體。8「同街的準商

人團體」則是指由同一鄉街商人所形成、初具形式，但尚未具有正式組織形

態的團體。這種商人團體，通常有共同的公記存在，例如，同治六年(1867)

以降九芎林街已出現「九芎林舖戶公記」，9中港街則最遲於光緒十二年(1886)

出現「中港金和順公記」。10舖戶聯合公記的存在，意味著至遲在清末以前，

竹塹地區鄉街的舖戶已有聯合行動存在，雖然其組織不如一般商業組織嚴

密，但可以視作一個準商人團體。 

在現有的資料中，除了看到上述舖戶集團參與街庄自治組織成員的稟

舉、保結以及向官方陳情之外，並沒有其他資料說明其形成過程與組織狀況。

                              

8.張苙雲，《組織社會學》(臺北：三民書局，1986 年)，頁 37。 

9.九芎林街除了出現「九芎林街舖戶公記」之外，光緒十年(1884)九芎林甚至出現「九

芎林庄舖佃戶聯合公記」。(《淡新檔案》，35510-1 號，光緒 10年 4月 18 日)這可

能意味著光緒十年九芎林舖戶與佃戶的聯合團體之出現，不過這種團體的組織形式很

可能是極鬆散的，對於成員的約束力極為有限。其次，這些佃戶顯然是地方有錢有勢

的小租戶，而非一般現耕佃人。 

10、《淡新檔案》，12515–6 號，光緒 12 年 2 月 13 日。 

 3



不過，光緒五年(1879)，竹南三保吞霄街(苗栗縣通霄鎮)金和安郊的形成，

不但佐證同街準商人團體的存在，而且也可以重建金和安由同街準商人團體

轉變為郊的演變過程。11透過吞霄街的例子，或許可以說明竹塹地區準商人

團體的特色。

光緒元年(1876)十二月，竹南三保吞霄街庄總理、鄉長、各庄庄正、舖

戶以及佃戶，共同將聯庄防盜規約具僉稟予臺北知府兼新竹知縣陳星聚，在

該稟中首度出現「通霄街眾舖戶金和安公記」。12同街舖戶擁有共同的公記，

顯現吞霄街舖戶已具有形式上的聯結，「金和安公記」成為吞霄街舖戶的聯

銜。一旦地方有事，街中舖戶必須集體參與時，即以此公記作為憑證，代表

同街商舖行使同意權。而在此之前，商舖參與各項活動，往往各自具名。 

光緒五年(1879)五月十四日，吞霄街總理黃有陞與金和安眾舖戶，因吞

霄舖戶迭受另一總理張鳳岐捐派之累，聯銜請求新竹知縣劉元陛恩准吞霄街

成立金和安郊，並將原由張鳳岐管理的吞霄港抽分公費交由金和安收存，以

便支理地方公費，一旦公費有餘則由爐主輪理清算。13於是，原來僅為應付

地方公務、形式鬆散的商人團體，正式成為具有組織形式的金和安郊。不但

「仿塹城金長和之方，調(雕)刻金和安圖記，議立公簿」，更積極地將公記

字樣交付官府註明案卷，以免被其他舖戶冒行濫用，14亦即向官方辦理「立

案」。立案自然希望確立該組織的公信力，以便與總理進行抗爭，取得吞霄

港抽分權。除了立案之外，更重要的是請求官方「恩給諭著金和安准於港口

督抽」，亦即請求官府發給示諭，曉諭地方遵照。15然而，知縣惟恐發給示

諭，有可能導致苛索商舖之弊，又以金和安公費必須是「各舖戶等欣然公助，

以資辦公，容或有之，豈能請官諭辦」等理由，拒絕金和安郊的請求。16金

和安郊對於劉知縣的批示並不滿意，遂一再上訴，指責張鳳岐督收抽分公費，

                              

11.有關「吞霄港金和安郊的成立」，將另有專文發表，以下僅簡單敘述其成立過程，以

能突顯本文所謂「同街準商人團體」存在的事實，及其演變過程。 

12.《淡新檔案》，12303-1 號，光緒 1年 12 月 3 日。 

13.《淡新檔案》，15211-1 號，光緒 5年 5月 14 日。 

14.《淡新檔案》，15211-14 號，光緒 5年 9月 18 日 

15.《淡新檔案》，15211-1 號，光緒 5年 5 月 14 日；15211-5 號，光緒 5年 6月 8 日。 

16.《淡新檔案》，15211-5 號，光緒 5年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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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濟私，並請求官方發給示諭，以便取得抽分權；另一方面，張鳳歧也不

甘示弱，加以還擊。於是，自光緒五年五月至六年四月，金和安郊與張鳳岐

之間進行長達一年的爭訟，歷經劉元陛與李郁階兩任知縣的調處，最後抽分

權似乎仍由總理督抽。儘管這次爭訟，金和安郊並未獲得最後勝利，但是該

組織卻因此而正式成立。光緒十年(1885)金和安即率領吞霄街眾舖戶捐修慈

惠宮，建屋十二間，並配寺廟祀田年穀四十石。17

吞霄郊金和安與總理張鳳岐的抽分權爭奪戰，雖然功敗垂成，但是金和

安成立的過程卻顯示幾點意義。首先，在吞霄郊金和安正式成立之前，是先

以同街準商人團體的形式存在。這種準商人團體，具有代表同街舖戶共同聯

銜的「舖戶公記」存在，大概是為了應付街庄自治組織的各項公務而成立的。

這些地方公務通常是以一個街庄總理區為單位，舉凡捐建或重修地方寺廟、

訂定聯庄公約、稟舉或保結街庄自治人員以及為地方街民陳情等大大小小事

務均包括在內。因此，舖戶公記可以視為因應付地方公共事務而成立的商人

團體，其組織相當鬆散，甚至未具有組織形態，僅具備「公記」之圖章形式，

以代表同街舖戶行使參與權，並非僅僅基於商業利益而組成的商業組織。 

其次，無論是舖戶公記或是具有組織形式的郊，都是民間自發性組織。

官方對於這種商人團體的形成，基本上採取樂觀其成的態度，並未加以干預，

也准許其將代表組織的圖記立案。不過，官方惟恐這些組織壟斷市場，苛索

商舖，卻拒絕為其成立與抽收公費背書，給與法定的認可─發給戳記與示諭。

因此，商人團體與街庄的自治組織不同，只是民間自發性的組織。郊的爐主

僅須由組織的成員共同推舉或擲茭選出，並不像街庄的保長、總理、鄉長、

庄正等鄉治人員一般，需要經過保結稟充(保結者具保結狀)、准充(官給諭

戳)、認充(新充者具認充狀)以及官方曉諭地方等四個步驟，18以取得官方委

託經管地方公務的合法代理人地位。 

再者，港口市街的舖戶公記不但有進一步發展成郊的可能性，而且郊的

成立也不一定是基於商業利益而產生的結社行為。換言之，臺灣部份地區的

                              

17.沈茂蔭，《苗栗縣志》(1893)，文叢 159 種，頁 160。 

18.林玉茹，〈清末新竹縣文口的經營─一個港口管理活動中人際脈絡的探討〉，《臺灣

風物》，45卷 1期(1995 年 3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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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可能先組成同街的舖戶公記，再形成郊。另一方面，金和安郊的成立，

展現了市街商人與街庄自治人員為了爭奪抽分權而產生競爭與角力。抽分是

指船隻在港裝載貨物出口之際，必須繳交若干費用，作為地方上的公款。吞

霄港街之所以有抽分成規，是因為吞霄街面海背山，距彰化甚近，往來行旅

複雜，常有匪徒騷擾街庄民眾。咸豐三、四年(1853-54)分類械鬥之後，吞霄

街眾舖戶為求自保，集議將吞霄港「出港的米、石、糖、麻，每擔抽銀三點，

什款雜貨酌量抽收」，以作為防禦地方之經費。19這些抽分公費，原由街庄

總理於慈惠宮督收，20光緒五年由於總理張鳳岐除了掌管抽分公費之外，又

對舖戶捐派太甚，引起舖戶的不滿，而展開了舖戶與總理之間的抽分權紛爭。

過去對於臺灣郊之起源的討論，都是從宗教信仰、血緣關係以及地緣關係(同

鄉關係)來解釋，21金和安郊的成立卻提出了另一種可能性，亦即金和安是為

了與街庄總理競爭抽分權，而進行基於在地業緣關係的結社。 

總之，清代竹塹地區商人的組織，除了郊之外，部份鄉街也有同街的舖

戶公記存在，這種商人團體並未具備嚴密的組織形式，僅是同街商舖為了地

方公務所進行的聯結行為，對於成員的約束力極有限。清末竹塹地區的九芎

林街、中港街以及香山街皆曾經出現。而由金和安例子可見，中港與香山街

的舖戶公記有發展成郊的可能性，至於內陸鄉街的舖戶公記則由於無實例可

證，無法推知其演變過程。 

 

二、塹郊的形成與分化 

「郊」通常是指由進出口貿易商人或同業商人所組成的商人團體。清代

文獻中，曾出現郊、郊行、郊舖以及郊戶等名稱。郊舖、郊戶以及郊行常常

混稱商人團體或個別郊商，郊則往往指涉由郊商所組成的商人團體。因此，

本文採用「郊」來指稱由郊商所組成的商人團體。 

清代臺灣郊的種類一般分成三種，一是前往同一地區經商貿易者所組成

                              

19.《淡新檔案》，第 15211-2 號，光緒 5 年 5 月 24 日；《淡新檔案》，第 15211-16

號，光緒 5年 9 月 28 日。 

20.《淡新檔案》，第 15211-6 號，光緒 5年 6月 14 日。 

21.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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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郊，如北郊、南郊、泉郊；二是同業商人所組成的郊，如油郊、布郊、糖

郊、茶郊；三是專稱某地所有郊商者，如塹郊。22

上述各種郊中，曾經來到竹塹地區活動的郊有：臺南的糖郊23以及主要

於新庄、艋舺活動的新艋泉郊、新艋廈郊以及北郊。24這些郊雖然在乾隆、

嘉慶年間已至竹塹地區活動，但他們都是暫時來到竹塹地區搜購商品，以便

運至大陸內地發售，既非以竹塹地區為主要活動範圍，也不是竹塹地區在地

郊商所組成的郊。 

嘉慶年間以降，隨著土地拓墾的節節進展，內陸鄉街紛紛成立，自竹塹

城至內陸鄉街之間的商品流通網絡已初步完成，而促使竹塹城的商業更加發

達，從事進出口貿易的郊舖也陸續設立。嘉慶六年(1801)郊商已以「眾街水

郊弟子」或「水郊眾弟子」名義共同捐獻塹城北門外天后宮(後來稱長和宮)

匾額。25「水郊」事實上是指在各港口設立棧間，收儲以米穀為主的各種土

產，而等待大陸或臺灣沿岸船隻配運的行舖或郊舖。26因此，「眾街水郊」

或許意味著清代臺灣北部在乾隆至嘉慶初年之間，自淡水至大甲沿岸各港口

郊舖的總合。不過，清中葉以降，隨著各地域市場圈的逐漸獨立，郊舖數量

越來越多，北部地區沿岸郊舖的聯合也逐漸走向分化。嘉慶末年左右，竹塹

城終於出現主要由在地郊商所組成的塹郊金長和。27

塹郊金長和是竹塹地區，特別是以竹塹城的郊商為主所組成的商人團

                              

22.同上註，頁 49-50。 

23.《淡新檔案》，14102-1 之 2 號，光緒 6年 6月。 

24.道光十六年(1836)新竹「義塚碑」，載：「新艋泉郊金進順、艋舺廈郊金福順」；道

光十八年(1838)義渡碑記，載「新艋泉廈郊」。(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

(1894)，文叢 145 種，頁 197、213。)咸豐十年(1856)，塹郊香山港長佑宮首事請求

官方諭令艋舺泉郊金晉順、北郊金萬利捐款修建長佑宮。(《淡新檔案》，11101-1

號，咸豐 10 年 4 月 6日)顯然，這些郊均曾在竹塹地區活動。 

25.嘉慶六年(1801)的兩塊匾額分別是「德可配天」與「慧光普照」匾，現存於新竹市長

和宮。 

26.參見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北：臺灣大學歷史學研

究所博士論文)第三章註 63之討論。 

27.塹郊金長和出現的年代，一般根據陳培桂《淡水廳志》記載，北門外天后宮，嘉慶二

十四年(1819)由「郊戶同修」，(文叢 172 種，頁 150)而推測塹郊已成立。另外，塹

郊成員之一的老抽分天上聖母會，於嘉慶二十三年(1818)成立，也可以佐證塹郊極可

能已初具雛型。現存文獻中，「塹郊金長和」首見於道光十八年(1838)的義渡碑記。

(《新竹縣采訪冊》，頁 197)道光二十年以後，塹郊名稱已數見於檔案文獻中，據此

可見最遲道光初葉左右塹郊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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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首見於道光十八年(1838)的「義渡碑」，稱「塹城金長和」。28「塹城

金長和」顯然是以在地地緣關係組合而成的，令人不禁懷疑，金長和是否與

吞霄金和安類似，先組成同街舖戶公記，進而演變成郊?無論是否如此，乾隆

初年竹塹城大概已出現以配運為生的行舖，29這些在地的行舖不如泉、廈郊

商資金充裕，有能力自置或是僱傭船隻，他們只是「不出郊邑，收貯各路糖

米，以待內地商船兌運而已。」30直至清末塹城的郊商，仍以從事「配運生

理」為多，因此塹郊的形成不一定基於航海貿易的共同商業利益而產生。然

而，由各自配運的行舖變成具有組織形式的塹郊的原因又是什麼呢? 

塹郊金長和的成立，或許與長和宮的修建以及管理抽分有關，因此塹郊

不但與寺廟同名，塹郊的基本成員也來自長和宮的抽分會。同治五年(1866)

的「長和宮碑」，指出長和宮為塹郊所創建，塹郊成員有老抽分、新抽分之

分，31現今長和宮公業名冊，則分成老抽分、中抽分以及新抽分。32由此可

見，抽分對於塹郊而言，顯然極為重要。金長和或許也是為了管理抽分而正

式成立。至於抽分究竟起源於何時?塹城為何需要抽分?抽分的項目又是什麼

呢?從現有的資料中，可以推測：塹城抽分最遲不會晚於嘉慶二十年(1815)，

塹郊大概也於此時或稍後出現雛型。 

嘉慶二十年左右，由於竹塹港淤塞，塹郊眾郊商曾僉舉漁寮庄老開成備

金兩千圓，募工開濬北畔小港，以通舟楫。其時，老開成代船戶捐金百元修

建長和宮，並立約此後每船必須繳納港租五角。33由於修浚港口，工程浩大，

加上嘉慶二十四年(1819)又重修長和宮，皆需耗費鉅資，為了籌湊公款，竹

塹港可能開始實行船戶抽分制。塹郊老抽分會於嘉慶二十三年成立，34大概

可以佐證抽分於嘉慶二十三年以前實施，塹郊可能即為了課徵與管理抽分，

進而組成商人團體。嘉慶二十五年(1820)，長和宮「海邦砥柱」匾，已是老

                              

28.同上註。 

29.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路絡》，頁 84-87。 

30.姚瑩，《中復堂選集》(1821-1841)，文叢 83 種，頁 135。 

31.邱秀堂，《臺灣北部碑文集成》(臺北：臺北文獻委員會，1986 年 6 月)，頁 108。 

32.《老抽分會三十三單位公業號及諸先烈名冊》，長和宮楊主委提供。 

33.《臺灣新報》，209 號(一)，明治 30 年 5 月 22 日。 

34.陳惠芬，〈清代臺灣的移墾與民間結社的發展〉，《教學與研究》，4 期(1982 年 6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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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分會成員首度以董事名義捐獻，35顯然此時塹郊金長和已初具雛型。道光

十五年(1835)，長和宮又再度重修，雖然仍出現「水郊眾弟子」之名，但是

總理與董事都是塹城郊商。36同治年間以降，以塹城為結社認同依據的傾向

更為明顯，各種匾額或以「塹城眾董事」、或「塹城眾郊戶」、或「郊戶金

長和」落款。37由此可見，塹郊金長和自嘉慶末年漸具組織雛型，最遲道光

中葉以降已正式成立。 

抽分對於金長和的成立與組織之運作有重大影響。而竹塹地區抽分的存

在，與前述吞霄金和安的情況是相同的，都是為了應付地方公事而存在。38由

於清代臺灣地方公權力薄弱，官方經費不足，因此地方事務往往由街庄自治

組織自行處理，所需的費用通常即轉嫁至地方上富有的舖戶或地主身上。39而

舖戶，特別是港口市街的行舖，常是盜賊覬覦的對象，因此為了確保個人生

命財產安全，安心營業，商人往往也積極參與地方事務，負擔地方防匪與公

共事務的費用，甚至常被官方強制捐派。40舖戶必須負擔地方公費既成為一

種慣例，在港口市街的行舖為避免時常為捐派困擾，往往如吞霄街一般，自

行議定抽分，亦即從出口貨物抽收若干費用作為地方公費。 

塹郊抽分的項目，主要有糖、米、油以及雜貨等項。咸豐四年(1854)左

右，由於地方多事，淡水同知丁曰健再增加樟栳抽分，每袋抽收三分，留存

                              

35.嘉慶二十五年(1820)三月「海邦砥柱」匾，題名為「董事郭尚安(郭振德)、吳建邦(吳

振利)、吳世英(吳金興)、吳國□(吳振利?)、陳展遠、郭尚茂、金登□、郭治本(郭

怡齋)」，除郭怡齋為後來新抽分成員之外，主要是老抽分會成員。(該匾現存於長和

宮) 

36.道光十五年(1835)「水郊眾弟子」立「萬世水賴」匾(現存長和宮)；同年重修長和宮

總理有鄭用哺(鄭利源)、吳建邦(吳振利)、鄭用鈺(鄭吉利)、郭尚茂(郭振德?)，董

事是李錫金(李陵茂)、曾玉山(曾益吉?)、新□勝、王益三、周茶泰...。這些郊舖都

是老抽分與新抽分成員。新抽分成員在此次建廟中，顯得相當活躍。(該石碑已風化，

現存長和宮外面) 

37.同治三年(1874)，「盛德在水」匾是以「塹城眾董事敬立」落款；同年「續著平成」

匾是以「塹城眾郊戶敬立」落款。光緒二年(1876)，塹郊又以「郊戶金長和」名義捐

獻香山街天后宮「靈昭海國」匾。 

38.《淡新檔案》14301-6 號：「...，數十年來，凡遇地方公事，郊中就糖、油、米、

什貨抽分」。(咸豐 7年 4月 7日) 

39.上述吞霄街即有：「吞霄街面，地通南北，公務浩繁，所有一切費用係由各舖戶題派。」

(《淡新檔案》，15211-6 號，光緒 5年 6月 14 日) 

40.誠如上述，咸豐十年重建長佑宮，縣署諭飭各郊捐題。(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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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41與吞霄金和安相同，抽分所得主要支付地方公務之需。例如，竹塹

育嬰堂費用是由塹城抽分支付；42咸豐七年(1858)，中港總董曾支取部份抽

分費，修建中港街北門及通往竹塹城道路。43不過，同治十二年(1873)左右，

竹塹抽分權由塹郊移轉至釐金局之後，塹郊似乎不再負責抽分。44

塹郊金長和雖然可能是為了重建長和宮與管理抽分而正式成立的商人團

體。不過，這並非意味著塹郊僅具有管理抽分與宗教祭祀的任務，而無商業

利益的聯合行為。事實上，咸、同年間塹郊諸商號已有合僱船隻裝載米、糖

等貨物至大陸內地發售的現象。45合僱船隻可以共同分攤航海貿易風險，降

低運輸成本，因而更強化塹郊商人的結社行為，塹郊也成為名副其實的商業

組織。 

除了塹郊金長和之外，清代竹塹地區是否曾分化出新郊，是值得注意的。

在臺灣區域性大港市如臺灣府城(臺南)、鹿港以及臺北(艋舺、大稻埕)等地，

郊分化的現象極為顯著。以臺灣府城為例，雍正六年(1728)北郊首先出現，46

至乾隆末年南郊、糖郊亦相繼成立，嘉慶元年(1796)並組成臺南三郊。與此

同時，三郊內部也逐漸產生分化，嘉慶二十三年(1818)以後，陸續成立草花

郊、杉郊、布郊、藥郊...等十六個郊。47塹郊金長和則是地區性港市郊商所

組成的商人團體，郊商的營運活動主要是配運本地土產，以交付來塹船戶，

是一種「水郊」，48因此對外貿易並不像臺南、鹿港以及臺北等區域性大港

市般發達，郊分化的現象較不明顯。儘管如此，除了塹郊金長和之外，清末

竹塹城也出現新郊。一是光緒六年(1880)，經常往來於舊港(竹塹港)、香山

港，積載糖、米、雜貨販賣維生的船戶，成立船戶團體金濟順，並具有「塹
                              

41.《淡新檔案》，14301-6，咸豐 7年 4月 17 日。 

42.《新竹縣制度考》(1895)，文叢 101 種，頁 89。 

43.《淡新檔案》，14301-6，咸豐 7年 4月 17 日。 

44.《新竹縣制度考》(1895)，頁 89；《淡新檔案》，15211-11 號，光緒 5 年 8 月 26

日。抽分權改歸竹塹釐金局之後，船戶與釐金局的糾紛也變多。(《淡新檔案》，12404

全案) 

45.現存文獻中，塹郊商號合僱船隻，最早出現於咸豐二年(1852)，其後同治七年也曾出

現記錄。(表 4) 

46.何培夫，《碑林圖誌》，臺南市(臺北：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年)，頁 58-59。 

47.石萬壽，〈臺南府城的行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臺灣文獻》，

31 卷 4期(1980 年 12 月)，頁 76-77。 

48.蔡振豐，《苑裡志》(1897)，文叢 48 種，頁 83。 

 10



郊眾船戶金濟順公記」。49金濟順應僅是船戶基於航海貿易上的需要，特別

是與官方或在地郊商交涉米、糖之出口，而成立的船戶團體。50然而，由於

往來竹塹地區的船戶，大都游走於臺灣北部沿岸各港口，行蹤並不固定，該

團體或許僅是臨時性的組合，是不具備社團性質的組織。另一方面，同治二

年(1863)重建塹城長和宮時，塹城各船戶也曾參與捐款，其後成為長和宮的

中抽分。51金濟順與塹郊中抽分之間，是否有著特定關係，仍有待新的資料

出現，才能釐清。 

竹塹城另一個新興的郊，是光緒二十年(1895)已出現的腦郊吉祥泰。腦

郊吉祥泰因新竹南庄一帶，民眾私設腦棧收腦，而開列私腦行戶名單予縣署，

稟請官方加予取締。52由此看來，腦郊應是腦商的商業組織，是由同業商人

組成的郊。進言之，這些經官方核可而得以收購樟腦的腦商，不但負責將竹

塹地區的樟腦集中至大嵙崁或是艋舺等地，也為了對抗私腦，維護共同的商

業利益，成立同業公會，並隨時向官方檢舉私腦。在腦郊成立之前，塹郊金

長和諸商號事實上也涉足樟腦買賣，53腦郊的出現，除了顯現清末竹塹地區

樟腦貿易的盛行之外，或許更意味著塹郊內部的進一步分化。不過，在現存

文獻中，無法得知腦郊的成立時間與組織情況，但至少在 1895 年以前新竹腦

郊確實已存在，日治初期腦郊甚至聘請竹塹名人鄭鵬雲掌理腦務。54

 

參、塹郊的成員與組織 

 

清代臺灣各地郊的組成與性質，存在著地域性差異，地區性港市的郊與

「一府、二鹿、三艋舺」等區域性港市郊也不太相同，因此以區域性港市的

                              

49.《淡新檔案》，14101-112 號，光緒 6年 12 月 19 日。 

50.光緒六年(1880)金濟順的出現，即是因塹城米禁，來塹船戶輪幫等候配運，卻久等無

米可配，而集體請求官方開禁。(同上註) 

51.邱秀堂，《臺灣北部碑文集成》，頁 108；《老抽分會三十三單位公業號及諸先烈名

冊》，長和宮楊主委提供。 

52.《淡新檔案》，14312-1 號，光緒 20 年 3 月 29 日。 

53.例如，同治三年塹郊託船戶林德興，定買窟仔內黃四古私腦。(《淡新檔案》14303-1

號，同治 3年 3 月 2日) 

54.《臺灣新報》，381 號(一)，明治 30 年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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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來論斷清代臺灣各地的郊，並不適當。由上一節的討論可見，塹郊大致上

是以在地地緣關係所組成的商人團體，本節試圖透過塹郊成員與組織結構的

分析，再度證明塹郊濃厚的在地性格，並說明這種地區性港市郊的特性。 

 

一、塹郊的成員 

 

表 1：清代塹郊金長和已知成員表 
成立或文獻

始現時間 

老抽分會成員(成立於嘉慶

23 年) 

中抽分會成員(成立於

道光 8年) 

新抽分會成員(成

立於咸豐 2、3年)

未參加抽會之塹

郊成員 

其 他 郊 商

＊ 

數量(﹪)

乾隆年間 杜鑾振、吳金興、吳振利、

吳萬德、林泉興、林萬興、

吳振鎰、陳振榮、郭振德、

吳鑾勝 

曾順吉？ 郭怡齋、鄭恆利、

陳和興、怡順號 

同興 陳泉源、羅

德春、鄭榮

錦 

18 

(18﹪) 

嘉慶年間 王益三、吳金吉、金和祥、

吳金鎰、陳協豐、楊源發、

吳萬裕、金逢泰、周茶春、

范殖興、陳振合、陳建興、

金瑞吉、金東興※王振盛、

吳萬隆、王元順、曾協吉、

金振吉、杜協豐、謝寶興、

郭振芳 

金瑞吉、陳協豐、金振

吉 

李陵茂、何錦泉、

鄭同利、集源號 

吳順記 林恆茂、鄭

卿記 

30 

(31﹪) 

道光年間 杜瑞芳 ※林德興、金洽吉、金

勝順、張吉發、曾復吉、

曾萬和、曾順益、金慶

順、金益勝、曾順成、

曾振發、曾盛發、張和

興、陳鎰隆、張吉盛、

金順興、金順盛、許泉

勝、金成興、金泉順 

、金瑞順、金成興、金

順安、陳捷順 

金德美、金德隆、

恆隆、恆益、恆

吉、利源、集順、

鄭吉利、鄭恆升 

周茶泰、翁貞

記、益和、鄭永

承、鄭合順、德

和、※陳榮記 

高恆陞、許

扶 生 、 萬

成、葉源遠 

23 

(24﹪) 

咸豐年間 吳榮芳  王和利、振榮號 

、魏恆振、義隆 

珍香、粧益  8 

(8﹪) 

同治年間   振益、吳源美、吳

福美、茂盛、泉

泰、義和 

德興、姜華舍、

勝興 

魏泉安 10 

(10﹪) 

光緒年間 吳讀記  茂泰福記、柯興隆 蔡興利、金福鎰 

、金順美 

恆泰、陳恆

裕、和成 

9 

(9﹪) 

資料來源：根據附表 1作成。 

註：＊其他郊商是指確定為郊商，但無資料確定其為塹郊成員。 

    ＊＊此數據並未包含中抽分成員。 

    ※表示根據成立時間推測得知。 

 

透過現存清代文獻，可以重建竹塹地區曾經出現過的郊商名單，如附表

1。其中，塹郊的成員可以分成包括老抽分、中抽分、新抽分等三個神明會的

基本成員，以及未加入此種神明會的成員。(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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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一節所討論的，塹郊金長和的成立應與抽分、長和宮的祭祀有關，

長和宮抽分會成員也是塹郊的基本成員。長和宮的抽分會有老抽分、中抽分

以及新抽分三種。 

1.老抽分：即老抽分天上聖母會，成立於嘉慶二十三年(1818)，55有三

十三位會員。事實上，這些老抽分郊商在嘉慶二十三年以前大概即已存在。

根據目前所知的資料，老抽分會員中的吳金興號、吳振利號、吳萬德號、林

泉興號、林萬興號、杜鑾振號...等十號，(表 1)早於乾隆年間已經來塹創立

行舖。換言之，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老抽分會員在乾隆末葉以前已來塹經商。

吳金興、吳振利兩大家族在臺第二、三世，甚至各以商號加入老抽分。其中，

與吳金興同族的郊商有：吳金吉、金和祥、吳金鎰以及吳鑾勝(新抽分)，清

末吳金吉家的吳讀記也參與老抽分。與吳振利同族，或由第二世創設的郊舖

有：吳振鎰、吳萬德以及吳萬裕。兩大家族共有十個商號參與老抽分會，佔

老抽分會員的三分之一，可以說是老抽分會員中兩支強大勢力，直至清末老

抽分會的管理人也由此兩大家族所控制。56

老抽分會雖然有部份成員像吳金興、吳金吉一般，是由來臺第二、三代

子孫所創設，但是仍有一半以上是由渡塹經商第一代所創。這些大陸商人幾

乎都是泉州人，卻來自不同縣，但以吳振利與吳金興所分別代表的同安與安

溪兩縣商人佔優勢。 

老抽分會雖然於嘉慶末年成立，但是清末或日治初期，王元順與王振盛

似乎已經退出，而由杜瑞芳號、吳讀記、吳榮芳取代。其中，杜瑞芳號在道

光五年(1825)以前已經存在，吳讀記則為吳金興後代所創。由此可見，老抽

分成員不但可以自由退出或加入，甚至於部分成員公號雖然一直存在，但是

                              

55.老抽分成立的時間有二種說法，一是乾隆七年(1742)《臺灣慣習記事》二卷上，頁

35)；二是嘉慶二十三年(1818)(〈新竹寺廟調查〉，陳惠芬，〈清代臺灣的移墾與民

間結社的發展〉，頁 128)前者誤以乾隆七年長和宮為塹郊所建，而認定老抽分成立

於此時，事實上應是同知莊年所建。(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文叢 172 種，

頁 150)。而且其時塹城始成立市街，大多數的老抽分成員均未來塹，成立可能性不

大。再者，郊商參與長和宮的修建是嘉慶二十四年，因此老抽分會應是嘉慶二十三年

成立。 

56.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臺中：臺灣省文

獻會，1986 年 6 月)，頁 35；《土地申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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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經營不善而倒號，或是家族成員絕嗣，而由其他合夥人或親戚繼承。57

例如嘉慶年間相當活躍的王益三號，58清末至日治初期，後代王麟趾住在草

螺庄，59而在塹城的老抽分代表權則由姻親吳振利家代表。60

2.中抽分：即中抽分天上聖母會，成立於道光八年(1828)，61是由經辦

自大陸內地輸入雜貨的商人所組成。62這些商人在同治五年(1866)的「長和

宮碑」稱作「塹郊各船戶」，而現今長和宮抽分名冊則作為「中抽分」。63由

此可見，中抽分應是由往來於大陸與竹塹貿易的船戶所組成的船戶團體。 

中抽分船戶在同治五年碑文中僅有二十七位，長和宮抽分名冊則有二十

八位，多了陳協豐，64日治初期的調查則作三十位。65其中，陳協豐、曾瑞

吉、金振吉三家商號，不但同時兼具老抽分與中抽分身份，而且均是已在地

化的郊商，曾瑞吉更是萃豐庄大租戶曾昆和家商號。其他二十五位成員，則

無資料顯示其背景，可能部份為竹塹本地郊商所屬船隻，部份是大陸船戶。

清末中抽分管理人，由老抽分的陳振合擔任，66更顯得中抽分成員的變動性

與游離性相當高，因此對於塹郊的影響可能也最小。由於船戶航海貿易風險

相當大，除了本地郊商所屬船隻之外，或許清末有不少船戶已因經營不善，

或遭風折毀而消失。因此，光緒年間塹郊郊商所僱傭的船戶金合發與蔡捷益，

                              

57.《老抽分會三十三單位公業號及諸先烈名冊》中，公號與代表人姓名不一致者，可能

都是這種現象。這些商號是謝寶興(林來)、王益三(吳寬意)、林萬興(彭簽)。 

58.嘉慶十六年(1811)，王益三曾與林紹賢等九戶郊商，捐款買竹塹北庄水田充入大眾

廟。(《新竹縣采訪冊》，頁 187) 

59.《土地申告書》，竹北一保草螺庄。 

60.《老抽分會三十三單位公業號及諸先烈名冊》記載王益三號管理人為吳寬意，吳寬意

為吳振利家在臺五第代，屬吳萬裕長房吳德水長子。(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

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附表 4)吳振利與王益三兩家族在嘉慶年間已為姻親。(《淡

新檔案》，13203-1 號，光緒 7年) 

61.新竹街役所，《新竹街要覽》(新竹：作者印行，大正 15 年 2 月)，頁 221。 

62.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63.《老抽分會三十三單位公業號及諸先烈名冊》，長和宮楊主委提供。 

64.陳協豐由住在崙仔庄的陳廷桂(1794-1869)所創，嘉慶十八年(1813)自同安來臺，(林

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附表 4)在「長和宮碑」中為老

抽分，抽分名冊中則為中抽分，似乎兼具中抽分與老抽分身份，或是記載有誤。無論

如何，其為抽分成員。 

65.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66.同上註；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錄參考書》，第一卷(下)(臺北：作者

發行，明治 43 年)，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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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都不屬於該船戶團體。 

3.新抽分：即新抽分天上聖母會，成立於咸豐二、三年(1852、1853)，68

由塹城雜貨商所組成。69新抽分成員的人數，因會員退出、加入頻仍，人數

極不固定，咸豐年間初成立時僅有十二位，同治五年最盛時則高達二十七位。

70

根據表 1，已知新抽分成員的來塹時間，大半是在道光年間。71不過，

少數成員早在乾隆、嘉慶年間已在竹塹城經商，卻未加入老抽分，而當咸豐

年間他們加入新抽分時，早已是在地化的郊商。例如，乾隆末年來塹發展的

鄭恆利家族、嘉慶年間來塹的郭怡齋和李陵茂。其中，新竹鄭家四房鄭恆利

早於乾隆四十一年(1776)即已出現，道光中葉左右長房、四房以及五房，也

紛紛成立利源號、鄭吉利、鄭永承以及鄭恆升等四家郊舖，除了鄭永承之外，

皆列名新抽分成員，是新抽分最大勢力的家族。顯然，新抽分與老抽分相同，

在組織中也有在地望族存在。 

新抽分成員的原籍卻遠比老抽分來得複雜，包括泉州與漳州府兩籍。泉

州籍包含同安、晉江、南安、惠安等縣，尤以同安和晉江兩縣最多。72大致

上，新抽分更不具有以祖籍為認同標準的同鄉結社色彩。咸、同年間，來自

漳州漳浦縣的恆隆號當家林福祥，長期居於塹郊與新抽分各項活動的領導地

位，似乎展現著同鄉關係並非新抽分結社的依據。 

新抽分的鄭恆利家、郭怡齋、李陵茂、何錦泉、恆隆號都是清末地方上

                              

67.《淡新檔案》33503-5 號、33301-5 號。 

68.新抽分的成立也有三說：一是咸豐二、三年，(《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二是光緒元年(1875)，(新竹街役所，《新竹街要覽》，大正 15 年 2 月，頁 221)；

三是光緒八年，(陳惠芬，〈清代臺灣的移墾與民間結社的發展〉，頁 128)。由於同

治五年「長和宮碑」，新抽分早已成立，因此應是第一說較為可能。 

69.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70.新抽分於咸豐年間初成立時有十二位，同治五年(1867)時則有恆隆號、吳源美、吳福

美郭怡齋(郭怡齊)、何錦泉、恆吉號、怡順號、集源號、...等二十七位，日治初期

僅餘九位；大正十五年(1926)時又僅餘八位。(《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邱秀堂，《臺灣北部碑文集成》，頁 108；新竹街役所，《新竹街要覽》，頁 221)。 

71.在已知的新抽分成員來塹或商號成立時間，共有十七位。其中乾隆年間二家(12%)、

嘉慶年間三家(18%)、道光年間九家(53%)、咸豐年間一家(6%)、同治年間二家(12%)。

(統計資料來源，參見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附表 4) 

72.在新抽分已知祖籍的十六位成員中，(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

網絡〉，附表 4)來自同安籍的有九位，晉江縣的有三位，南安縣有二位，惠安縣有

一位，漳州漳浦縣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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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力的紳商家族。清末時期，塹郊新抽分成員似乎凌駕老抽分成員，最為活

躍。咸豐年間，恆隆號的林福祥不但一度擔任塹郊爐主職位，直至同治二年

甚至與鄭用鑑(鄭恆升)主導長和宮的修建工程。73清末以個別郊商名義的捐

款活動，也以新抽分成員為多。74

老、中、新三種抽分會的差別，主要在於成立長和宮抽分會時間的先後

不同，而並非意味著抽分成員創業先後的差異。除了中抽分是以大陸船戶為

主體所組成的神明會之外，老抽分與新抽分成員主要是在地開設郊舖的商

人，而且部份成員甚至是來塹第二代以後之子孫所創立的商號。顯然，塹郊

的抽分成員並非僅由大陸商人所組成，在地商人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

更加強塹郊的在地屬性。 

 

表 2：清代竹塹地區已知郊商祖籍表 

郊商類別 泉             州                 籍 漳州籍 廣東籍 合計 

 同  安 南  安 惠  安 晉  江 安 溪    

老抽分 9    8   17 

中抽分 1       1 

新抽分 8 2 1 2  1 1 14 

其他郊商 7  1 4 2   15 

合計 25(54﹪) 2(4﹪) 2(4﹪) 6(13﹪) 10(20﹪) 1(2﹪) 1(2﹪) 47 

資料來源：根據附表 1作成。 

 

其次，同鄉關係顯然不是塹郊抽分會成員分群或結群的依據，塹郊也不

具有同鄉結社色彩。同、光年間塹郊成員，至少包含泉州五縣、漳州漳浦縣(恆

隆號)以及廣東籍商人(如姜榮華)。(表 2)即使成員主要來自福建泉州府，並

不表示塹郊是一種同鄉結社，因為泉州府本身並非是一個同鄉結社的認同單

位，而是以泉州各縣為依據。 

塹郊與抽分會成員既然並非基於同鄉結社，那麼促成其成立商人團體的

動機究竟是什麼?他們為何不採取傳統中國商業組織習慣採取的原籍同鄉結

                              

73.同治五年「長和宮碑」記載：同治二年(1863)重修長和宮時，總理為鄭用鑑，董事為

林福祥等。而在文稿中則稱「因倡是舉以成厥事者，則職員林君福祥之力居多」。(陳

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文叢 145 種，頁 181-183)。又郊紳林福

祥即恆隆號。(《淡新檔案》，22603-33 號，同治 8年 8月 18 日) 

74.例如光緒十三年(1887)塹城三十九位商人重修龍王廟，這些商人幾乎都是郊商，其中

新抽分成員至少有十二號，約佔三分之一，而屬於老抽分的商號僅有陳振合一號。(陳

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頁 233) 

 16



社策略?如上節所論，塹郊的組成最初毋寧是因長和宮的修建以及管理抽分而

產生結社行為。亦即：在地開設郊舖的商人，由於窮於應付來自官方不定期

的捐派，又為了維護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或營業的需要，不得不參與地方各

種公共建設和防務，加上基於祈求媽祖保佑的宗教情緒上的需求，均促使郊

舖進一步結社。其後，成為具備商業組織的郊之後，則發展出在地郊舖合僱

船隻以降低商業成本的聯合營運行為。顯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利益的結

合均加強塹郊成員結社的誘因。由此可見，無論是共同管理長和宮、應付地

方公事，或是聯合僱船，都使得這種結社是一種基於在地地緣關係的結社行

為，而非原籍同鄉關係的結合。 

不過，塹郊的成員除了長和宮老、中、新三個抽分會成員之外，有不少

成員並未加入抽分會，例如同興號、周茶泰、鄭合順、珍香以及姜華舍。(表

1)這些成員有些早在老抽分、新抽分成立之前已經出現，例如同興號乾隆末

年成立，吳振利在臺第三世吳禎蟾所創設的吳順記則嘉慶年間已存在。顯然，

塹郊的成員並不僅指老、中、新三抽分的成員，塹郊的成員也並非全部參與

抽分會。至於這些成員未加入抽分會，可能由於各抽分會成立之際，由成員

共同置產，以供各項祭祀花費，抽分會成員因享有財產處份權而形同設立「進

入障礙」，以致於其他郊商無法隨時加入。 

此外，部份在竹塹地區開設郊舖的郊商似乎並未加入塹郊，或許可以視

為散郊戶，如陳泉源、羅德春、林恆茂、葉源遠、高恆升...等。(表 1)他們

大部份是塹城在地的大商人，羅德春、陳泉源以及林恆茂甚至早在嘉慶年間

以前已在竹塹城發展，也是擁有廣大土地的大地主，經營進出口貿易可能性

相當大。例如，林恆茂家的林祥靉清末開設郊舖「恆泰號」，高恆升與葉源

遠均確定是「郊戶」。75然而，卻尚未發現他們加入塹郊的文獻記載，同治

五年重修長和宮時，他們也都未曾參與。他們為何不加入塹郊?至今仍無相關

的資料可以作解釋。76

                              

75.《淡新檔案》，22604-33 號，光緒 6 年 2 月 19 日；12404-104 號，光緒 16 年 4 月

10 日。 

76.卓克華認為新竹林家沒有參與塹郊是因為與鄭家勢力相拮抗。(卓克華，〈新竹塹郊

金長和劄記三則〉，《臺北文獻》直字 74 期，1985 年，頁 31)然而，鄭、林兩家並

非一直處於交惡狀態，清末鄭林兩家聯合向官方具稟陳情的例子，更是不勝枚舉。(林

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第六章表 5-14)顯然，這種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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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塹郊的組織 

塹郊金長和可以分由郊的結構和共同財產來討論其內部組織運作情形。 

(一)郊的組織結構 

嘉慶二十三年(1818)老抽分會成立之時，塹郊大概已成立或是具備雛

型。作為一個商人的正式組織，塹郊首先必須向官府立案，亦即雕刻「長和

公記」圖記，交官方註明案卷，以免其他舖戶冒用。同時，設置公簿，77以

便登記塹郊成員的店號和住所、抽分公費的收支狀況以及捐款情形。 

雖然郊是商人自發建立的組織，不是官方輔導設立、公開代表商人經濟

利益的商人團體，但是立案卻使組織具有某種「合法性」，而有較好的發展

條件。78立案之後，郊即正式成立，也逐漸建構出一套制度。 

塹郊與清代臺灣其他郊相同，都具有濃厚的神明會色彩，79塹郊的組成

與長和宮的興修也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因此郊的結構自然採用寺廟的組織模

式。基本上，塹郊的成員稱為爐下或爐腳，而執掌塹郊事務者有爐主、局師、

郊書以及管事等人。 

爐主統管塹郊一切事務與長和宮的祭祀活動，通常於每年媽祖祭典，由

塹郊成員擲茭選出，輪流擔任，任期為一年。80爐主之下，設局師與郊書，

局師負責抽分事務，81郊書則協助郊的對外往來和文書工作，82兩者與爐主

共同處理郊務。郊書或局師往往由郊內具有功名、並孚眾望的士紳擔任，以

便與官府交涉。83例如，咸豐八年(1858)擔任局師的是歲貢生陳緝熙；84光

                                                                                    

仍頗牽強。或許鄭、林兩家各自屬於不同的祭祀圈，未參與塹郊的郊商可能歸屬於西

門內天后宮或是各籍神明會。 

77.《淡新檔案》，15211-14 號、15211-1 號，光緒 5年。 

78.邱澎生，〈由「會館、公所」到「商會」：試論清代蘇州商人團體中的同鄉關係〉，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論文》(香港：香港科技大學，1994 年 8 月)，頁 16。 

79.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58。 

80.鄭鵬雲、曾逢辰，《新竹縣志初稿》(1897)，文叢 61 種，頁 177；臺灣慣習研究會

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4-35。 

81.局師的實際職務仍不十分清楚，在《淡新檔案》14301-6 號，僅見其對抽分具有決策

權。 

82.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三卷(上)，頁 162。 

83.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64。 

84.《淡新檔案》，14301-6 號，咸豐 7年 4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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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年十二年(1886)郊書由舉人吳士敬出任，85吳士敬為老抽分吳振利派下，

也代表郊舖吳順記。此外，金長和還設有管事，86管事職務大概類似臺南三

郊的局丁，專門供使喚、負責雜務，或是擔任出租田地屋舍的收租工作。87塹

郊的結構與區域性郊相較，大同小異，不過規模顯然較小，結構不但較為簡

單，名稱也大有差異。區域性大港市的郊，如臺南三郊和大稻埕廈郊金同順，

除了爐主之外，也設置董事若干名，廈郊金同順甚至置董事高達四人。88爐

主與董事之下，又設稿書與籤首，稿書如同郊書，籤首則如同局師。顯然，

區域性大港市郊的組織結構遠較塹郊複雜，配置的管理人員也較多。 

一般而言，塹郊內部權力分配傾向於共議制，郊務通常由爐主與郊書共

同解決，兩者對外也代表塹郊執行任務。不過，一旦遇到與眾郊舖相關事務，

則由爐主邀集眾郊舖，公議決定，不能專擅。例如，光緒十二年(1886)，官

挑夫首蔡進發退辦，新竹知縣責成塹郊金長和與郊書吳士敬推選挑夫首。同

時，為了徹底解決官挑夫首負擔過重，無人願意承充的問題，官府要求塹郊

邀集眾郊舖共同商議，與郊舖交易的所有貨擔統由官挑夫首承辦，以彌補挑

夫首承接官差之苦累。89

儘管塹郊內部的權力分配似乎以共議制為常態，爐主任期原則上以一年

為任期，但是一旦郊出現較為強勢的爐主時，則可能形成寡頭式的領導。舉

例而言，咸豐七年(1857)恆隆號林福祥擔任塹郊的值年爐主，同治二年(1863)

他帶領眾郊舖重建長和宮，同治七年(1868)又率眾郊舖興建湳仔庄萬年橋。

在這些活動中，很明顯的，林福祥是強力的主導者，90因此不禁令人懷疑這

段時間，林福祥是否一直擔任爐主之職?而且也是組織中最具影響力的郊商。 

(二)公共財產 

                              

85.《淡新檔案》，11207-46 號，光緒 12 年 1 月 9日。 

86.光緒五年(1879)，金長和管事為吳協，南安縣人，住北門街。(《淡新檔案》，22163-11

號，光緒 5年 11 月 8 日。 

87.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58；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第三卷(上)，頁 162；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臺北：聯經，1979 年），頁

227。 

88.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三卷(上)，頁 162-163。 

89.《淡新檔案》，11207-46 號，光緒 12 年 1 月 9日。 

90.《淡新檔案》，14301-6 號，咸豐 7 年 4 月 17 日；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

冊》(1894)，文叢 145 種，頁 181-183、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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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官方對於郊的成立雖然採取樂觀其成的態度，但是另一方面

卻不願意發給示諭，正式承認郊的社團角色，以免郊對於個別商舖具有強制

約束力，而產生壟斷行為。不過，官府對於郊以寺廟財產形態出現的公共財

產卻明令保障，官方檔案中也登錄長和宮所屬財產。91公共財產受到明令保

障，奠定了組織在發展上的權力基礎，由於公共財產的成立，使出資者為了

維護與保管公共財產，而產生結社行為，並且進一步發展出經常性的管理與

募款制度，使組織更上一層樓，成員之間也建立權利義務關係。92

一般而言，郊的公共財產可以分成公共建築物和公共基金等兩部份。公

共建築物是指郊專有的建築物，作為郊議事的場所，例如臺南三郊於道光三

年(1823)在外宮後街設置三益堂，鹿港泉郊則興建泉郊會館。93然而，塹郊

並未興建專屬議事公所，僅以長和宮或水仙宮後殿作為集會場所。94長和宮

與同治二年(1863)舖戶捐建的水仙宮，95最多只能視為由塹郊管理的建築

物，是對外開放的，而非僅供塹郊成員使用。一個專屬於郊成員的公共建築

物，在結社的商人之間得以形成一種「管理架構」。96塹郊沒有特別興建專

屬於成員所有的議事場所，而以在地的寺廟作為凝聚中心，除了顯示其財力

不如台南泉郊與鹿港泉郊，以及組織力量較小之外，或許更意味著塹郊是以

寺廟為中心所組成的在地組織。 

郊的公共基金一般包含捐款、課稅(抽分)、置產以及罰金四項。97塹郊

的公共基金來源則有三：1.購買水田，然後招佃耕作，以收取實物地租米穀；

2.出租店屋，收取租息；3.向出口船隻徵收抽分公費。換言之，公共基金主

要來自置產與課稅，並以田租、店租以及抽分公費形態出現。其中，田租與

                              

91.現行所存的《新竹縣制度考》，由其內容大概可以確定是新竹縣官方檔案，應是新、

舊任知縣交接時的清冊，在此清冊中有關長和宮公共財產記載極為詳細。(《新竹縣

制度考》(1895)，文叢 101 種，頁 112-113) 

92.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北：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90 年 6 月)，頁 65-69。 

93.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三卷(上)，頁 165。 

94.在*我氏著，林美容校註，《百年見聞肚皮集》(新竹：新竹文化中心，1996 年 2 月)

頁 98。 

95.鄭鵬雲、曾逢辰，《新竹縣志初稿》(1897)，頁 110。 

96.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臺北：國立臺灣大

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5 年 6 月)，頁 133。 

97.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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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租的收益，主要供給寺廟祭祀活動所需，抽分公費則應付地方公事的各項

開銷。 

塹郊所擁有的田租或店租，是以長和宮與水仙宮香油銀的名義存在。98作

為長和宮祀田的水田有兩種，一種是信徒獨自捐資購置，產權並不屬於長和

宮；99另一種則是由成員共同捐資購買水田，再瞨佃耕作，收取固定租谷，

以充作寺廟基金。而對於塹郊而言，共同捐資的祀田，才是影響組織存在與

否的重要因素。長和宮所有的公共祀田，分佈在康榔庄、番仔陂庄、番仔湖

庄、泉州厝庄、鳳鼻尾庄以及浸水庄，年收小租谷共 485.3 石。收取店租的

公店則位於米市街，共三座，每年稅銀六十元。此外，舊港老開成每年必須

納銀三元，100長和宮內也設有公量(度量衡)，供米、炭買賣交易時使用，每

過量一擔，即收取五文，作為香油錢。101這些收益中，仍以田租與店租最為

重要，主要支付寺廟管理的各項開銷，包括每年長和宮與水仙宮各項祭典與

活動費用、廟內和尚伙食、完納各項課稅、雇人出庄收租辛金等費用。102

不過，根據日治初期的調查資料，長和宮的財產似乎分屬於老、中、新

三個抽分會所有，並各自管理。三個抽分會的財產與支出情形如下：103

1.老抽分會：有年收益約七十圓的店屋兩間，小租谷二百七十石的財產。

財產收入用於支付長和宮香油錢、祭典兩次、水仙宮祭典兩次、演戲四次、

爐主饗宴會員費用等。管理人為吳希文(吳讀記、吳金興號)。 

2.中抽分會：原有小租谷七十石，因洪水衝毀，僅餘十五石。財產收益

用於支付香油錢、媽祖廟祭典一次、演戲一次以及爐主饗宴會員費用等。管

理人為陳振合號。 

                              

98.《新竹縣制度考》(1895)，頁 112。 

99.光緒十三年(1887)的「獺江祀碑」，是惠安船戶金惠興獨資購買水田獻充長和宮祀田

的例子。在該事件中，金惠興原將契卷交由郊商曾益吉保管，其後契卷遺失，金惠興

子孫為取回土地所有權，遂取具林其回與金長和之保結，向官府取具執照，官府隨即

核可「循前管業，毋得違混」。(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頁 183-184) 

100.《新竹縣制度考》(1895)，頁 112；鄭鵬雲、曾逢辰，《新竹縣志初稿》(1897)，

頁 110。兩者所載大致相同，不過根據《土地申告書》，則除了上述六筆土地之外，

在下員山庄和大壢庄尚有長和宮祀田。 

101.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三卷(上)，頁 180。 

102.《新竹縣制度考》(1895)，頁 112-113。 

103.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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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抽分會：有小租谷一百三十五石。用於支付媽祖廟祭典三次、演戲

三次以及爐主饗宴會員費用等。管理人為林爾禎(振榮號)。 

由上可見，老抽分會財產最多，所負擔的任務也最重，大概沿襲嘉慶二

十四年(1819)以來興修長和宮時的慣例。三個抽分會的財產主要支付寺廟各

項活動所需，各自設置管理財產的管理人(又稱經理人)以及執行祭祀活動的

爐主。管理人無任期限制，由德高望重者擔任，所有公共財產契卷皆由其收

執。爐主則每年於神前擲茭改選，任期一年，負責該年度的各項活動，並各

自向佃戶收租，每年活動剩餘費用，則為爐主所得。104因此，爐主表面上是

義務職，但是仍可能因有效的經營，而獲得額外的利潤。另一方面，部份成

員可能因向組織借錢，而放棄當爐主的權利。105各抽分會各自擁有固定財

產，值年爐主又有分享每年剩餘財產收益的權利，可能導致抽分會本身具有

某種程度的排他性，這也是是部份塹郊成員未參加抽分會的原因之一。不過，

由於資料不足，目前並無法釐清在組織運作與財產處理上，三個抽分會與塹

郊之間究竟如何分配或分工。 

塹郊的公共基金，除了擁有保值兼收息的固定不動產之外，另一項收入

為船貨抽分費。抽分公費並非用於支付寺廟的各項活動開銷，而是應付官方

派捐或公益事業所需。清代官方對於地方公務大部份未編列預算，所需經費

往往向官員與民間募集。106地方政府則因公費不足，向來有向在地殷戶派捐

的習慣，而在竹塹城，自然是向資本最為雄厚的郊商派捐。塹郊的抽分早期

主要是就糖、米、什貨等項抽分，咸豐四年(1854)又加課樟腦抽分，至咸豐

七年(1857)左右船貨抽分一度中止，僅餘樟腦抽分。107抽分費用所支付項

                              

104.同上註。明治三十年(1897)中抽分會規約中，也可見類似記錄：「公議每年值東之

人須向經理人參議，或租谷自己運回，或由佃人依時結價，俱皆兩可，倘谷價多寡，

此皆爐主造化，不能將應用之物，增多減少。」(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

附錄參考書》，第一卷(下)，頁 267) 

105.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106.蔡淵洯，〈清代臺灣行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頁 147。 

107.郊的抽分原以糖、油、米以及什貨為主，樟腦並無抽分，咸豐四年(1854)丁曰健到

任，因地方多事，議樟腦抽分，初期樟腦抽分為每袋抽收三分，咸豐七年(1858)，官

方設抽分總局(簡稱官局，有抽分總局公記)，樟腦抽分乃分成官局抽分與郊抽分兩

種。同年，局師陳緝熙建議官局抽三分，郊又抽四分。(《淡新檔案》，14301-1 號，

咸豐 7年 4月 10 日；14301-6 號，咸豐 7年 4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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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修理城門、造橋、修路等地方公務開銷，108另外也提領部份抽分予

育嬰堂。109同治十二年(1873)抽分改由釐金局辦理之後，塹郊應付地方公事

的公共基金頓時不足，自然影響到該組織對外事務的參與。但是，塹郊金長

和是否就此衰微了呢?還是以另一種形態繼續運作呢?這是下一節將討論的問

題。 

 

肆、塹郊的運作與功能 

 

塹郊是在地郊商基於對宗教崇拜、聯合應付地方公務以及商業經營利益

之需要，而產生的自發性商人組織。一旦郊的組織發展穩固之後，決策者得

以透過組織的名義，分別對成員、非成員以及地方官府產生集體行動，這種

集體行動即是郊的權力運作。110

組織是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工具，可以為團體做許多事。111不過，組織

與個別成員的活動必須加以區分，才能釐清組織活動的性質與功能，並進而

觀察組織的強弱程度與功能的質變過程。然而，過去對於清代臺灣郊的研究，

常常將郊與個別郊商相互混談，不但無法確切的掌握一個組織的運作與活

動，甚至出現不少待商榷的類推與解釋。112本節基本上試圖較嚴謹地將焦

點擺在商人的集體組織─郊的活動形態上，並分析郊出現之後，對於地方權

力結構的影響。 

以下將先說明塹郊的運作與活動，再進一步討論塹郊的功能與轉變。 

 

一、塹郊的運作與活動 

                              

108.同上註。 

109.《新竹縣制度考》，頁 89。 

110.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頁 127。 

111.查里斯.裴洛著，周鴻玲譯，《組織社會學》(臺北：桂冠，1988 年 9 月)，頁 14。 

112.舉例而言，由於對作為團體的郊與個別單位的郊商，不加以區分，而以個別郊商的

倒號來說明郊的衰微，或是反之，以團體郊組織的弱化誤指個別郊商的沒落，事實上

郊的弱化不一定代表個別郊商進口貿易經營的衰敗。在日治以前，只要大陸與臺灣持

續進行兩岸貿易，則儘管有洋商介入與競爭，郊商的活動仍持續進行著。而在兩岸貿

易過程中，的確會有少數郊商因經營不善或船隻折毀而倒號，但另一方面新的郊商可

能也正成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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塹郊的運作與活動形式，可以分成宗教活動、經濟事務活動、地方行政

活動以及社會公益慈善活動等四種。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宗教活動 

祈求神明保祐成員經商平安與大發利市，是商人崇祀神祇的主要原因，

而透過團體的權力運作，不但可以將共同祭祀活動辦得有聲有色，而且團體

所能動員的人力與財力，皆是單憑個人之力難以企及的。113塹郊的組成與長

和宮的興修有密切不可分的關係，可能即基於對媽祖的共同崇祀，既可以滿

足宗教情緒，減輕個人之負擔，又能利用宗教活動，聯絡情誼，互相幫助。 

塹郊的宗教崇祀可以分成對內的長和宮和水仙宮維護、管理以及祭祀活

動，與對外的向其他寺廟捐獻兩部份。後者，除了同治六年(1867)塹郊將恆

義號欠債所抵的四座瓦屋捐為南壇(大眾廟)祀業之外，114並無由塹郊主導

的捐獻活動。顯然，塹郊的宗教活動局限於長和宮，以媽祖信仰與祭祀活動

為主，對於其他寺廟捐獻活動則顯得不太積極。 

清中葉以降，塹郊金長和老、中、新三個抽分會陸續成立之後，清末長

和宮的祭祀活動似乎分由三個抽分會各自舉行。至於塹郊本身的祭祀活動與

抽分會的分野何在，卻苦無確實資料可證，而無法釐清。或許在三個抽分會

祭典之外，塹郊成員本身也有祭祀活動。 

老、中、新三個抽分會的祭祀活動大同小異，每年擲茭選出值年爐主，

除了執行祭祀、祭典時的演戲事務之外，必須卜擇祭日，招待與大宴饗會員。

此外，爐主每三年必須至興化湄州媽祖本廟朝拜一次，歸塹之時，則分香予

各會員。115老、中、新三抽分會，現存中抽分天上聖母會規約，該規約主要

規定成員與爐主在祭祀活動上的權利與義務，以及公共財產的分配、收支、

契卷保存狀況。116大致上，抽分會即是神明會，可能也是塹郊的次團體。 

無論如何，宗教活動本身即是郊權利運作的展現。在媽祖聖誕祭典時，

全體會員盡皆出席，由爐主主持祭典，獻戲娛神，或是大饗會員，增進會員

                              

113.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頁 129。 

114.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頁 188。 

115.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卓克華，

《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213-217。 

116.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三卷(上)，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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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誼，加強團結。祭典之後，則集眾會議，共同商討公共事宜，不但展現組

織的運作能力，更促進成員休戚與共的向心力。 

(二)經濟事務活動 

在宗教活動方面，由於涉及財產的處分與開銷鉅大，清末塹郊似乎有老、

中、新三個抽分會各自舉行的現象，然而在商業經濟事務活動上，成員卻是

行動一致的，並以團體的名義進行。 

塹郊的經濟事務活動也可以分成兩種，一是攸關成員本身利益的內部事

務；一是不限於成員，攸關竹塹地區整體商業利益的外部事務。 

 

表 3:塹郊金長和向官方之商業陳情表 

郊  行 事件地點 事                   由 資料來源 

塹郊金長和 滬尾港 金長和等付配蔡捷益船自廈門運載井布、什貨等

物，在滬尾港被搶，懇恩迅飭總保跟交究贓 

咸豐 2.5.23 

33301-5 

塹郊金長和 塹港 

 

郊戶德興號運米三十石至塹港下船戶金鎰勝號

在苦苓腳庄被搶，懇恩查究 

同治 3.11.30 

33306-1 

塹郊金長和  合順號辛勞黃柔管押金長發號載運塹郊諸號

米、糖等貨向北發售，為雞籠港匪船搶劫，懇恩

查究。 

同治 7.10.23 

33503-1、5 

本城郊舖金長

和 

 為內地不法艱徒採買呆錢來塹發兌圖利，不顧五

谷貨物市，和等不忍坐視，同在街紳商舖戶，從

中酌議，通用清錢，稟請恩准出示曉諭 

光緒 5.4.11 

13601-1 

金長和 後龍 為大甲源發號運塹城利源號澳布被搶，乞迅提

訊，跟黨追贓律究，以安商賈 

光緒 10.6.8 

33705-11 

郊戶金長和  稟請嚴禁外方流來浮水鉛錢，本地除用佛仔銀交

易之外，准用小洋錢。 

光緒 17.9.23 

 13604-1 

資料來源：《淡新檔案》。 

 

在內部事務運作方面，最常見的是：成員的商業聯合航運、向官方協調

商困以及對成員融通資金。清代竹塹地區的郊舖自置船隻者少，而僱傭船隻

進行航海貿易則較多。117塹郊成員似乎也習慣於以團體方式聯合僱傭船隻。

舉例而言，同治七年(1868)八月，塹郊的和利、錦泉、振榮、集源、振合、

陵茂、姜華舍(北埔姜家)、益和以及合順等十家郊舖，聯合僱傭金長發船裝

載諸號的米、糖等貨物，並由合順號辛勞(夥計)黃柔管押，自竹塹港開帆，

                              

117.有關此方面的討論，參見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第三

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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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陸內地發售。118

這些聯合營運的郊舖，基本上由老抽分會會員與新抽分會會員聯合組

成。而這種聯合僱傭船隻的運作方式，通常是由主導的郊舖派撥夥計管押船

貨，監督出海(船戶)，稱為「押載」。119郊舖的聯合行為，不但可以節省運

輸成本，而且也具有共同分攤航海貿易風險的作用。而萬一聯合僱傭的船隻

遭劫，郊甚至於以組織的力量出面向官方申訴，並由郊「不惜重賞，四處購

線緝挐匪船」。120

塹郊也常以聯名控訴或具稟方式，代表郊或郊舖向官方陳情商困，以保

障、維護郊及其成員的財產安全與營業利益。由表 3 可見，這方面的事務，

以郊舖在海上或是陸上貿易遭劫為多。 

另一方面，郊也為個別郊舖的營業活動紓困，提供融通資金。舉例而言，

老抽分會成員可以向郊借款，經營生意，但必須放棄當爐主的權利；121又如

同治六年(1867)恆義號倒閉之前，塹郊曾付與數千元的「賬貨」，讓恆義號

重新整頓生理。122

此外，塹郊甚至於包庇成員的非法商業行為。如咸豐七年(1857)，萬成

號的曾兜盜買樟腦二百餘擔，被軍工匠首金和合查獲，其後經眾郊出面求情，

金和合乃未報官辦究。在這個事件發展過程中，萬成號甚至於恃強傷害兩條

人命，最後僅出錢一千餘元，賠償「屍親」，和解了事。123同治三年(1864)，

塹郊委託船戶林德興搜購私腦事件，更展現出塹郊的武力動員能力。林京(即

船戶林德興)在與中港料館金泰成腦丁爭奪樟腦之際，能「黨百餘眾，手執綿

牌、鳥銃」，逼退腦丁。124人命關天的違法行為，由郊出面卻能彌平爭端，

塹郊船戶竟能動員百人以上與官方料館搶奪出口商品，皆足見郊在維護商業

                              

118.《淡新檔案》，33503-5 號，同治 7年 10 月 23 日。 

119.鄭鵬雲、曾逢辰，《新竹縣志初稿》(1897)：「...，以上各件皆屬土產；擇地所宜，

僱船裝販。船中有名「出海」者，主攬收貨物；有名「押載」者，所以監視「出海」

也。」(頁 177) 

120.《淡新檔案》，33503-6 號，同治 7年 10 月 23 日。 

121.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劉寧顏等譯，《臺灣慣習紀事》，二卷(上)，頁 35。 

122.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頁 188。 

123.《淡新檔案》，14301-6 號，咸豐 7年 4月 17 日。 

124.《淡新檔案》，14303-1 號，同治 3年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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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的聯合行為上，不但相當有影響力，而且還帶有些許地方惡勢力的色彩。 

郊為組織或郊舖商業利益所進行的內部運作，自然使得郊具有存在的必

要性，郊商的結社行為也更為緊密。而塹郊對外進行的相關商業事務，則促

使該組織取得一定的社會價值，並受到官方與地方的肯定。塹郊對外所進行

的商業事務有協助地方官府仲裁商業糾紛、審議米價、協議禁港、保管度量

衡125以及陳請官府統一貨幣、驅逐劣幣等項(表 3)。 

由於郊在地方上，相對於個別郊舖以及一般商舖具有優越地位，地方政

府往往事實承認郊的存在，凡是地方相關的商業糾紛，大多諭飭由郊調處。126

根據表 4，塹郊所處理的商業糾紛對象，包含郊成員以及非成員；而這些商

業糾紛，無非是搶奪商品、商業詐欺、拆夥以及爭產等事件。地方官府對郊

委以地方商業糾紛調處權，顯然肯定郊優於個別郊商的地位，也成為吸引個

別郊商加入郊的誘因之一。不過，這種調處雖然使郊成為商業糾紛的仲裁者，

但是並無絕對的約束力，當事者如果對於調處不服，仍可以再爭辯，上告官

府。127換言之，傳統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始終掌控司法裁判權，郊不但並

未取得法定仲裁權，對於肇事雙方也無太大約束力，而大部份時候主要是秉

公會算兩造賬目，官方則據以裁決是非。 

審議米價與禁港，都是地方米穀青黃不接、不足本地消費時，郊可能採

取的權宜措施。128地方政府對於商業活動的管制與監督，最重視米穀買賣與

出口。在地方米穀生產不足、米價偏高之際，官府唯恐發生搶米民變，一方

面由官府諭令禁港或是由郊自行協議禁港，129前者是為官禁，後者即為商

禁，兩者都是禁止米穀對外出口。130另一方面，唯恐富戶囤積居奇，哄抬米

價，乃命令塹郊金長和傳諭業戶與礱戶，共同議定米價，碾米運赴米市平糶。

                              

125.塹郊所保管的度量衡為刻有「奉憲示禁」的公量，做為薪炭買賣之用。(臨時臺灣舊

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三卷(上)，頁 180) 

126.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142。 

127.黃福才，《臺灣商業史》，頁 143。 

128.有關這方面問題的資料，參見《淡新檔案》14101 號全案。 

129.有關禁港及其所衍生的問題，參見：林玉茹，〈清末新竹縣文口的經營─一個港口

管理活動中人際脈絡的探討〉，頁 88-90。 

130.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299：「其米船遇歲欠防饑，有禁港焉。或官禁，或商自

禁；既禁則米不得他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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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表面上看來，塹郊是在官方的指使之下，執行審議米價與禁港；但是，事

實上郊本身也在維護競爭的公平性，以免個別郊舖或礱戶私自偷漏米穀出

口，不但造成地方不安，也導致商情的不穩。132不過，值得注意的是，由郊

倡議的商禁，常常導致郊與大陸船戶的之間的紛爭，133或許商禁本身，也隱

含著在地郊商聯合對抗外來客商的意義。 

大體而言，郊與官方是一種共利關係，郊協助地方政府處理各種商業糾

紛、管理度量衡、留意商業弊端以及控制米穀出口等經濟事務，既是官方與

民間的中介協調者，又充分反應地方官府有意地利用塹郊作為官府耳目與工

具的意味。然而，郊在官府的羽翼之下，不但更奠定其優於個別郊舖的地位，

而且加強郊對於維護成員商業利益的影響力，使得郊舖樂於加入組織，以保

障個人商業利益。 

(三)地方行政事務的參與 

 

表 4:塹郊金長和所排解的商業糾紛事件 

郊行 事件地點 事        由 資料來源 

郊舖人等 香山港 道光 27 年與香山總理公同查驗林恆茂、陳恆裕所爭枋木 道光 27.11.28 

11701 

金長和等眾

郊戶 

 咸豐 7 年萬成號曾兜盜買樟栳，為軍工匠首查獲，塹郊

眾郊戶代為求情，匠首不究 

咸豐 7.4.17 

14301-6 

郊戶金長和 北門外街 為郊戶扶生號即貢生許日陞，搶德政祠寄北門外街舖民

黃巧、鄭金祀粟，核查確情，懇請摘釋，以安商業。 

咸豐 9.4.3 

33204-12、21 

金長和 塹城 光緒元年業戶曾國興與鄭如漢收租互控案，知縣諭令兩

照暫交門房飭郊會算 

光緒 1.3.14 

22410-2 

金長和 北門街 光緒八年彭長生、王勝興、吳為合夥生理倒閉與辛勞兼

股夥陳登山賬目未清糾紛，由郊戶評斷。光緒 11 年縣令

再諭令由金長和理算清楚 

光緒 8.4.18 

23410-1、49 

 

相對於郊對地方經濟事務的強勢介入，塹郊在街庄的地方自治活動中則

顯得消極許多。除了道光末年和光緒年間，曾經保結或稟舉郊商擔任總理、

受官府委託選舉挑夫首以及為郊舖具保之外，(表 5)郊並未以團體的名義參

                              

131.《淡新檔案》，14101-4 號、14101-40 之 1 號。 

132.光緒八年(1881)大甲街金萬興郊進行商禁，即指出郊的目的：「...，第恐將來米石

搬空，青黃不接，糧食有虧也，地方受累匪輕，爰即邀眾公議，出白告禁，大安港內

不許搬運米石。」(《淡新檔案》，12404-26 號，光緒 8年 3月) 

133.例如上述，金萬興郊禁港事件，即引發大安口書金順泰與大陸船戶向官府稟控郊禁

港不當之事件。(《淡新檔案》，12404-25 號，光緒 8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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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的地方自治活動，更談不上是「變相的下級行政機構」。134

與臺南三郊比較，更可以顯現塹郊對於地方政務的冷漠。乾隆五十一年

(1786)林爽文之變與嘉慶十二年(1807)海盜蔡牽寇擾臺灣府（今臺南），臺

南三郊皆踴躍出資募集義民，平匪治亂，並出現三郊的武裝勢力「三郊旗」。

即使清中葉以降，臺南三郊財勢已大不如往昔，道光二十年(1840)中英鴉片

戰爭以及光緒十年(1884)中法之役，臺南三郊仍出力抵禦外寇，甚至組織團

練，參與地方防衛事宜。135然而，塹郊對於民變和外寇侵擾事件，卻從未以

郊的名義整合群眾，維護治安，抵禦外侮。同治元年(1862)，戴潮春之亂，

波及淡北，彰化城與大甲城均一度失陷，在竹塹告急之際，出面領導義民保

衛地方的是林占梅、鄭如粱、翁林萃、鄭秉經以及陳緝熙等紳商。136雖然他

們幾乎都是郊商，集合號令之處也在水仙宮，137但是畢竟並非以郊的名義來

組織群眾，因此不能視作郊的動員。 

塹郊對地方行政事務的冷漠，除了反應其財力不足、組織在地方上的社

會地位仍屈居紳商之下外，也隱含著該組織功能的單一化，亦即更重視經濟

事務的經營。顯然，這也是地區性港市郊的特色之一。 

 

表 5:塹郊金長和參與之地方行政活動 

時         間 參   與   者 活           動 資料來源 

道光 23.05.11 塹舖金長和 僉舉舖民郭尚茂頂充已故北門總

理鄭用鐘之缺 

《淡新檔案》 

12202-7 

道光 24.05.16 眾郊舖長和號、新竹

東、西、南三門總理

(長和公記) 

保結開郊行生理監生王禮讓承充

北門總理 

《淡新檔案》 

12202-16 

光緒 12.01.09 郊戶金長和、郊書吳

士敬 

選舉新竹縣額設挑夫首 《淡新檔案》

11207-46 

光緒 13 年 郊戶金長和、林其

回、林延黃 

保結廩生陳春元即金惠興 《新竹采訪冊 

》頁,183-184 

                              

134.過去談論清代臺灣郊的政治功能時，往往牽強附會，過份擴張郊的政治參與，甚至

稱郊為「變相的下級行政機構」。這種說法，無論是針對臺南三郊或是塹郊而言，都

是經不起驗證的。所謂下級行政機構必須是常設性、對於地方政務行使一定權力的機

構，而論者所提的平匪治安、抵禦外患、協運兵餉、興築城垣以及襄理自治等事件，

(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158-170)除了襄理自治之外，都非構成下級

行政機構的要素。然而，郊如果僅是保結或推舉街庄自治組織成員，又豈能算得上是

地方政府的下級行政機構呢? 

135.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161-163。 

136.蔡青筠，《戴案紀略》，文叢 206 種，頁 13。 

137.當時以水仙宮後殿為集義廳，「攝淡水廳篆，出告示安民心。」(在我氏，《百年見

聞肚皮集》，頁 8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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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會公益慈善活動 

塹郊所參與的社會公益慈善活動，主要是地方公共建設、慈善事業以及

矯風建言等三項。(表 6)在地方公共建設方面，自道光十八年(1838)至同治

七年(1868)之間，塹郊陸續參與義渡、橋樑、寺廟、鋪路的捐款與興修活動。

這些公共建設都與塹郊的經商活動有關，應是塹郊對於經商環境的維護與改

善。 

其次，就慈善事業而言，清代臺灣郊所參與的慈善活動，主要有助葬、

賑荒、救恤三種。138塹郊以團體名義所參與的僅有救恤與為義塚建言兩項。

顯然，塹郊參與的慈善活動極為有限，竹塹地區的義倉、養濟院等慈善事業

都是交由地方有力的紳商辦理。即使以育嬰堂而言，同治九年(1870)育嬰堂

成立之後，由塹郊提出糖、米出口抽分費作為育嬰堂經費，每年給嬰兒本生

母六元，卻統由官派司事經辦。139顯然郊也僅屬於捐款性質，並未參與育嬰

堂的實際運作。 

塹郊社會活動的經費，主要來自於船戶抽分費，所謂「凡遇地方公事，

郊中就糖、油、米、什貨抽分」。140同治十二年(1873)塹郊抽分費改歸竹塹

釐金局經辦之後，塹郊不但未再參與大規模的地方建設，育嬰堂的捐款也同

時中止。此後，塹郊金長和的社會活動轉以矯正不良的社會風氣為主，曾經

多次向官方建言，陳請官方示禁各種惡習。 

大體而言，塹郊所參與的社會公益活動，並非漫無限制的，也非純屬善

舉而已。在道光末年至同治末年以前，偏重於地方公共建設，這些地方公共

建設大多局限於塹城與中港兩地，帶有強烈的地域限制，顯然仍與塹郊的經

商活動有關。而塹郊所參與的慈善活動雖然不多，但是救濟的對象並不限於

成員，開放性相當大。這種表面上看來純屬「善舉」的活動，事實上是為了

塑造組織良好的社會形象，提高組織的社會價值，以爭取地方政府與民眾的

                              

138.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頁 178。 

139.鄭鵬雲、曾逢辰，《新竹縣志初稿》(1897)，頁 88；《新竹縣制度考》(1895)，文

叢 101 種，頁 89。 

140.《淡新檔案》，14301-6 號，咸豐 7年 4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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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模糊化他們商業營利行徑。另一方面，一旦組織奠定穩固的社會地位

之後，不但更具有號召力，容易吸引新興郊商加入，而且也加強成員持續對

組織的向心力。即使同、光年間，塹郊幾乎不再對外捐款時，塹郊仍對不良

的社會風氣積極建言，以維持其一定的社會代言人形象。 

 

二、塹郊的功能與轉變 

塹郊金長和自嘉慶二十三年成立老抽分會之後，大概已出現郊的雛型。

道光十八年至光緒末年之間，無論是在方志或是官方檔案中，都可以看到塹

郊的各項活動。這些活動內容包括宗教活動、經濟事務活動、地方行政事務

活動以及社會公益慈善活動。不過，這些活動的範圍並不等同於塹郊的市場

圈，而是局限於竹塹城內，特別是北門街地帶，是一種地方社區性的參與。141

舉例而言，塹郊所興修的橋樑，僅限於竹塹城或其鄰近地區，至於塹城以外

街庄橋樑的興建，尚未發現郊的參與。相對的，艋舺地區的郊卻曾經參與道

光十八年竹塹地區的義渡、義塚的捐獻活動，142甚至於咸豐八年(1858)香山

港長佑宮的興修，也向艋舺南、北郊勸捐，143艋舺郊的社會活動範圍顯然廣

及於竹塹地區。由此可見，塹郊活動範圍不但不及艋舺地區的郊，而且地域

屬性顯然較強。 

 

表 6:清代塹郊金長和參與的社會文教活動 
時   間 參    與    者 事      由 資 料 來 源 

道 光 15

年 

塹城金長和? 長和宮捐款 （長和宮殘碑） 

道 光 18

年 

塹城金長和 公捐義渡銀三百圓 《新竹縣采訪冊》

p197 

道 光 22

年 

塹郊金長和、鄭用鍾、李錫金、鄭

用哺、陵勝號、源泰號、鎰泰號、

協裕號、德隆號、泉吉號、萬成號

鳩捐重修南北往來孔道、縣城適

湳子舊社之萬年橋 

新 竹 縣 采 訪 冊

p113、203 

咸豐 7年 塹郊 中港總董支取塹郊抽分修造北

門，及竹城橋路 

《 淡 新 檔 案 》

14301-6 

咸豐 8年 德政祠眾紳舖戶人等，舖戶 72 家

（金長和公記） 

具稟指控大甲西社巧萬成違例篡

充業戶，致德政祠無項可收。 

《 淡 新 檔 案 》

17409-47 

同治 6年 和等眾郊戶 將恆義號積欠眾郊戶瓦店四座充 《新竹縣采訪冊》

                              

141.蔡淵洯指出郊僅參與社區性事務，而少參與府縣級超社區事務。(蔡淵洯，〈清代臺

灣行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頁 147)對塹郊而言，大致上是相符的。 

142.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頁 197、213。 

143.《淡新檔案》，11101-1.2 號，咸豐 10 年 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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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眾廟為祀業,以備歷年中元

費用之需 

p,188 

同治 7年 金長和、林恆茂、林福祥、鄭永承… 鳩捐重建萬年橋 《新竹縣采訪冊》

p113 

同治 5年 塹郊眾紳士 重建長和宮 《新竹縣采訪冊》 

同治 9年 塹郊 將船戶抽分之半做為育嬰堂經費 《新竹縣制度考》

p89 

同 治 12

年 

郊舖金長和 稟請示禁地方惡習,以杜訟源 《新竹采訪冊》p227

同 治 12

年 

職員林汝梅、鄭如梁、翁林華、林

福祥、舉人吳士敬、林煥、貢生郭

襄繡、鄭如漢、李聯超、魏春鰲等

7人、生員鄭如蘭、郭鏡澄、鄭如

雲等 7人、武生吳建邦等 2人、職

員高廷琛等 3人、郊舖金長和 

稟請示禁四害：一禁藉命索擾；

一禁賣業重找；一禁誣良為盜；

一禁命案牽連。 

《北碑》p39 

光緒 2年 塹郊金長和暨眾郊舖 為北門街曾雲壇租屋予陳邵氏，

氏偕女賣姦，傷風俗，擾鬧街衢，

僉請飭差押逐出境，以正風化（曾

雲壇賣豆腐乾生理） 

《 淡 新 檔 案 》

22103-2、11 

 

其次，表 4 至表 6 是現存文獻中塹郊的所有活動記錄。雖然這些資料本

身並不完整，卻仍具有參考作用，144因此可以再作一個簡單的量化分析。由

表 7，郊的諸項功能中，顯而易見的，以經濟功能最強，塹郊在地方經濟事

務的影響力也最大，其次是社會功能，而政治功能則最為薄弱。145

 

表 7：清代塹郊已知活動統計表 

 活動類型 道光年間 咸豐年間 同治年間 光緒年間 合 計(﹪) 

宗教活動 1 1 3  5(19﹪) 

經濟活動 1 3 2 5 11(41﹪) 

地方行政事務 2   2 4(15﹪) 

社會公益活動 2 1 3 1 7(26﹪) 

合   計 6 5 8 8 27 

資料來源：根據表 4、5、6、7作成。 

 

如果再就郊功能的演變上來觀察，清中葉塹郊初成立之際，在組織地位

未完全穩固之下，致力於各種地方活動的參與，政治功能的發揮也表現在保

                              

144.表 4 至 7 的資料主要來自《淡新檔案》和碑文。過去對於郊的活動，較少出現商業

經濟活動的記載，《淡新檔案》則可以彌補這方面不足。這些商業事件也許仍不完整，

但多少已能顯現一些意義。另外，有關塹郊的碑文儘管仍可能有所闕略，但是清代竹

塹地區的幾項重要地方大事大多已包括。 

145.卓克華認為臺灣行郊的功能以社會功能最重要，貢獻也最大。(卓克華，《清代臺灣

的商戰集團》，頁 171)顯然，忽略郊成立的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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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郊商出任地方總理，加強郊商對於地方的控制與影響力。此時，塹郊是一

個功能多元化的組織，積極地塑造組織成立與存在的正當性，以獲得地方政

府、民眾以及郊商的支持，並吸引郊商的參與。郊以團體名義參與地方各項

活動，也使地方權力結構產生變化，郊與地方上的士紳共同主控地方發言權，

主導地方上的各項捐獻活動。然而，另一方面，郊的活動仍具有少許的封閉

性。塹郊對內或對外的各項活動，表面上展現該組織的宗教、經濟、政治以

及社會功能，事實上郊以團體名義運作的事務，大部份局限於與郊或其成員

有關的各種活動。儘管如此，透過這些活動，不但確立郊存在的價值與社會

地位，而且得以進一步營造出有利的經商環境，維護郊商的商業利益。 

自嘉慶末年至咸豐年間，塹郊逐漸累積不少的公共財產，主要支付每年

長和宮與水仙宮的管理與祭祀活動開銷，至於地方公務或派捐則於塹郊船戶

抽分費中提領。抽分費具有地方公費性質，主要用來支付竹塹城與中港街的

各項公共建設與育嬰堂費用。然而，同治十二年(1873)塹郊抽分權改歸竹塹

釐金局之後，塹郊已不再對外捐款，即使光緒十三年(1887)塹城重修萬年橋

與龍王廟之時，雖然參與者大部份是郊商146，但是塹郊並未以組織的名義參

與捐獻。由此可見，同治末年塹郊失去抽分權之後，塹郊已無公費支付地方

各項公共建設或慈善捐獻，遂逐漸縮小其社會活動空間，塹城的幾項大型捐

款活動，塹郊均未參與，而是以個別郊舖的名義參與。這些郊商中，已士紳

化、在塹城具有相當社會聲望的在地紳商望族，逐漸取代塹郊成為地方公務

或慈善活動的捐獻者與主導者。換言之，同治末年以降，塹郊的功能日益單

一化，塹郊的活動除了例行的宗教祭祀活動之外，主要表現在經濟事務的協

調、溝通上，較少參與地方行政事務與社會捐獻活動。 

 

伍、結論 

清代竹塹地區的商人組織有兩種，一種是清末在中港、香山以及九芎林

等鄉街出現的同街舖戶公記；另一種則是進出口貿易或同業商人所組成的

郊。清中葉竹塹城首先出現塹郊金長和，光緒年間又陸續出現船戶團體金濟

                              

146.陳朝龍、鄭鵬雲，《新竹縣采訪冊》(1894)，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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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與腦郊。竹塹地區由清中葉一個在地的水郊團體─塹郊金長和，至清末至

少增加金濟順與腦郊吉祥泰，顯現竹塹地區郊出現分化現象，但是，相對於

區域性大港市，竹塹郊的分化，不但極晚才產生，而且郊數不多，分化較不

顯著。 

其次，就商人團體形成的原因而言，以在地地緣關係形成的商人團體，

如九芎林的舖戶公記、吞霄金和安，甚至於塹郊金長和，似乎較傾向於為地

方公務與捐派的需要而產生結社行為。這種結社行為，最初不一定是基於商

業利益而組成，因此視為商人組織或商人團體可能比商業組織來得恰當。 

再者，就塹郊的組織成員而言，塹郊成員的原籍早期以泉州的同安與安

溪兩縣最多；道光中葉以後，除了出現泉州五縣各籍郊商之外，也有原籍是

廣東或漳州籍的郊商。因此，塹郊也並非是以同鄉關係作為其結社的依據，

而更傾向於在地地緣關係的結合。塹郊金長和成員雖然也有大陸商人參與，

但是在地商人仍是塹郊成員的主體。由於原籍同鄉結社並不明顯，大致上可

以視為在地的同業公會。 

這個商人團體因具有神明會色彩，遂採用寺廟的組織模式，加上擁有不

少共同財產，因此也具有社團法人性質，因而不但加強組織成員的向心力，

而且產生一套維護與管理公共財產的制度。 

最後，儘管同治末年以降，塹郊功能產生明顯的轉變，可能意味著塹郊

組織漸趨鬆散，然而即使如此，並非意指郊商的沒落。畢竟，清末時期竹塹

地區最活躍的商人仍是這些傳統郊商，郊也始終在經商事務與矯正社會風氣

上不斷的發揮其影響力。塹郊抽分權改歸釐金局辦理之後，與其說塹郊趨於

衰微，不如說塹郊金長和收縮其在社會公益活動的空間，郊的運作更集中於

與郊本身或郊商有關的經濟或宗教事務，而更為專業化、更像一個商業組織，

繼續發揮其仲裁商業糾紛與維護郊商利益的功能。至於原來的社會公益事

業，則轉由地方上有權有勢的紳商負擔。同治末年以來這種現象已日趨明顯，

也隱含著地方權力結構的再度轉型，在地紳商的社會參與和地位已凌駕塹郊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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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清代竹塹城已知郊商資料表 
店號 抽

分 

原籍 店舖或居所

(h) 

創始人 渡臺、遷居或清末傳嗣 出身 成 立 時 間

或 文 獻 始

現年 

行業 資料來源 

  晉江 北門街 王禮讓（s:

英傑） 

 郊行生理、監

生 

道光 24 年

(淡新) 

郊商 a;d 

王和利 n 晉江 太爺街 王登雲(王

梯 )(1825-

1874) 

道光十餘年渡臺 商人 咸 豐 元 年

成立 

郊商:米、彩

帛 

a,22614 、 《 土

申》;f 

王益三 o 同安 湳雅庄 王益三 嘉慶初年左右，傳四世 地主業戶 嘉慶 11 年

光 緒 初 年

沒落 

郊商 a,23705;r273 

李陵茂 n 晉江 北門街兩座 李錫金 嘉慶 7年來臺，傳三世 在商家傭工 嘉慶 11 年

成立 

郊商:米 b 

何錦泉 n 惠安 南門街/巡司

埔街/原在石

坊街、後遷北

鼓樓街 

何克恭 乾隆 54 年，何光添與

子克恭渡臺中港，嘉慶

7 年遷後龍，嘉慶末道

光初遷竹塹，清末傳五

世 

商人，至後龍

開張酒舖 

嘉 慶 末 年

(道光5年)

郊 商 : 米 、

樟、腦商、酒

舖 

a,14312 ；

33503;h;ae,18d;

m,24; 

杜鑾振 o  米市街 清 末 管 理

人杜來源 

 乾隆 42 年   武廟碑文;k 

杜瑞芳 o 同安 北門街 杜章玉 18 歲隻身渡臺，傳三

世清末管理人杜闊嘴

商人 道光5年乾

隆 42 年?

布郊染坊 a,22406 ；

f,208;aa;k 

同興  同安 第一代店在

康榔庄，第二

代遷苦苓腳 

林高庇 乾隆年間林高庇來臺

舊港船頭庄 

林高庇經售陶

器為業，後在

康榔庄開大店

乾隆 40 年 郊商:榨油、

木材、米穀 

a,33503 ；

p,6-7;aa,23 

吳 金 興

※ 

o 安溪 水田庄 吳 世 美

(?-1848) 

雍正末年至乾隆初左

右?父吳盛豹*為渡臺

祖 

商人、地主 乾 隆 初

年 ?( 乾 隆

42 年) 

郊商 aa;d 

吳 金 吉

※ 

o 安溪 水田庄 吳 光 銳

(1787-?) 

吳金興在臺三世，光銳

為世美六子 

商人、地主 道光 6 年

( 嘉 慶 23

年?) 

郊商 a,23802；d 水田

庄；l,20;k 

金 和 祥

※ 

o 安溪 水田庄 吳世美? 與吳金吉同支；清末管

理人吳明池 

 嘉慶 16 年

(竹采 187)

郊商 同上 

吳 讀 記

※ 

o 安溪 水田 吳希文? 吳金吉之第三代 商人、地主 清末 郊商 同上 

吳 金 鎰

※(吳鑾

鎰) 

o 安溪 崙仔庄(h) 吳世波(吳

凌波) 

為吳金興在臺第三世  嘉慶 23 年 郊商 l,63;k 

吳 鑾 勝

※ 

o 安溪 崙仔庄(h) 吳文求、文

平? 

吳金鎰第二世  乾隆 42 年 郊商 aa;d;k;v 

吳 振 利

※ 

o 泉州

同安 

北門大街 吳嗣振(朝

珪 )(?-180

4) 清 末 管

理 人 吳 雨

岩 

乾隆 20 年以前與嗣

拔、嗣煥五兄弟遷竹塹

湳雅 

商人、有五子

一孫武進士，

二姪孫武舉人

乾隆 20 年

(土申) 

郊商 a,22222;d;p,54

；v,207 

吳 振 鎰

※ 

o 同安 北門大街 吳禎談之父(國

治)(1785-1839)世， 

吳振利第二世，頂長房

行二，暫居 

商、捐建城工 乾隆 42 年 郊商 l,62;aa 

 

吳 順 記

※（吳萬

吉） 

 泉州

同安 

北門 吳禎蟾(國

步 )(1781-

1827) 

吳振利在臺第三世，頂

四房行二 

 

子舉人士敬 嘉慶 7 年

(土申) 

 

郊商 o;v 

 

吳 萬 裕

※ 

o 同安 北門街 吳 禎 麟 清

末 管 理 人

吳振利在臺第三世頂

四房行四，萬裕妻在內

商人 嘉慶 23 年 郊商 c,51;k;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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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吳 順 記

長 子 士 梅

長子寬木 

地 

吳 萬 德

※ 

o 同安  吳嗣煥(朝

珪弟) 

與吳朝珪兄弟三人渡

臺 

商人? 乾隆 11 年

以前 

郊商 r,273;v;k 

金 逢 泰

（ 金 逢

源） 

o  北門大街、後

車路街 

許珠泗 在臺傳三世，清末管理

人許肇福 

商人 嘉慶 11 年

以前 

郊商:陶磁商 m;k；i,109 

金 德 美

※ 

n 同安 北門大街二

棟 

張 首 芳

(1775-184

3) 

張首芳道光初年至艋

舺，後遷舊港。妻與二

子初留內地。長定國道

光十年渡臺依父經

商。次子安邦母死渡臺

依兄 

張首芳讀書，

亦為廈門富商

蘇水之帳房；

首芳妻曾氏在

台旌表孝婦；

定國積產二萬

餘元，營製粉

業 

道光中葉 郊 商 : 麵 粉

業；食品行金

德美亦經營

德隆號藥材

行 

j;m,24;x 

金德隆# o 北門

大街 

同上清末管

理人盧超昇 

與 金 德 美

同族？ 

  道光 16 年

(嘉慶23年?) 

藥材行? j,213;c 

周茶春# o 安溪 北門街 周烈(周嘉

旺?) 

與周茶泰同族  道光 9 年

( 嘉 慶 23

年?) 

郊商 a,109;m,24 

周茶泰#  安溪 北門街 周友諒 道光末年渡咸豐 9 年

變賣大陸財，第二世定

居臺灣 

大陸有產者、

商人 

道光 15 年 郊商:乾果舖

生理 

a,22609 、

33705-14;ab 

林泉興 o  米市街 林圓；林媽

諒之父 

父林樸軒於乾隆末年

來臺，在臺第二世 

商人；林圓入

彰化縣學 

乾隆 11 年 郊商 d;r 

林恆茂#  同安 衙門口街 林紹賢(1761-1829) 父勳文乾隆中葉由彰

化遷居竹塹 

經營鹽館；父

勳文業農 

嘉慶10年? 鹽、米、樟腦 d;h 

恆泰#  同安  林祥靉?  商人 光緒 6年 郊商 a 

林萬興 o 同安 北門街 林萬興(林

獅祖父) 

乾隆中葉渡臺?傳四世 商人? 乾隆 42 年 商 aa 

恆隆號 n 漳浦  林 福 祥 或

其父 

 林福祥為職員 道光末年 郊商:糖、藥

材 

a,22607、22603

振榮號 n 同安 米市街 林文瀾(字

注生) 

傳三世 商人 咸豐年間 郊商:布料雜

貨、米商兼製

造花生油。船

金順安 

q,171；ac,265 

翁貞記  晉江 水田街 翁敏 在臺傳四世 商人 道光 8 年

( 嘉 慶 年

間) 

子林英、林煌

經營腦棧、鹽

業 

a,14312；j,213；

d;c,28 

高恆陞  安溪 南門鼓倉街 高指一(高

葉)父高鍾

崗? 

在臺傳三世 商人、官紳；

子高福即職員

高廷琛(瑛甫)

嘉 慶 末 年

(道光9年)

郊商 i,110 

益和號   北門口街 黃巧? 清末傳三世  道光 9年 郊商:米 i,112;a,33503 

許 扶 生

號 

 同安 水田街 許扶生 道光初年 商? 道光末年? 郊商:米、木

料、光緒年有

茶園 

a,22521；33204

范殖興 o  米市街 范天貴?范

克恭先人 

 商人 同治 5 年

( 嘉 慶 23

年?) 

郊商  

黃珍香/

黃利記 

 泉州

晉江 

由塹城北門

移南門大街 

黃 朝 品

(1829-92) 

父黃廷勳以武職守備

渡臺，長子朝元乾隆四

十二年已來塹，三子朝

品為臺城守營把總 

溫陵望族，來

臺，經商及開

墾土地 

黃 利 記 嘉

慶 11 年已

出現，為黃

朝 元 所

創；黃珍香

大 概 咸 豐

二世朝元經

營 惟 惟 腦

行，組金惠

成，三世鼎三

開 墾 五 指

山；郊商：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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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間 為 朝

品所創 

米、樟腦、鴉

片 

陳 和 興

( 陳 源

泰) 

n 泉州

南安 

北門街 陳長水(陳

清淮) 

傳三世 商人 乾隆 42 年 郊商:布店、

礱戶米商、 

a,14101；d;j,213

恆吉 n 泉州

同安 

北門大街 陳耀(陳清

光 ?) 長 水

之弟? 

道光年間？ 染料業商人 道光 9年 染舖郊商 i,111 

怡順號 n  米市街 陳講理? 清末在臺傳三世以上  乾隆 33 年 郊商:彩帛行 ab;ad,42 

陳泉源  晉江 太爺街/石坊

腳? 

陳世德? 在臺傳四世以上  乾隆 30 年 錢庄? a,34202 

陳振合 o  米市街二間

店屋 

陳 源 應 與

陳 駁 龍 合

資 

傳三世 商人 嘉慶 10 年 郊商:米 d 米市街 

陳 恆 裕

( 陳 恆

豐、陳和

裕) 

  北門街 陳梯先人 嘉慶年間渡臺，住中港

街，清末遷北門街 

商人 嘉慶年間 郊商：木料 m,24 

陳振記/

陳榮記 

 惠安 南門大街 陳大彬  商人 道光 6年 郊商? q,170 

陳建興 o  後布埔街二

間店 

陳 鳶 飛 之

先人 

 商人 嘉慶 11 年  《族譜》 

陳協豐 om 同安 崙仔庄 陳 廷 桂

(萍 )(1794

-1869) 清

末 管 理 人

陳霖池 

嘉慶 18 年陳廷桂來

臺；清末在臺傳三世

商人 嘉慶18年? 郊商；自置船 o;k；《族譜》 

金瑞吉# o 同安 後車路街 曾 寄 之

父；清末管

理 人 曾 雲

兜 

與曾崑和同支 商人、地主(曾

崑和) 

嘉 慶 15

年；曾益吉

乾隆 42 年

已出現 

染布業；自置

商船 

aa;k 

德興號#   北門大街 曾德興 曾崑和、曾國興同族  同治 3年 郊商:米 a,33306-1;d 

郭怡齋 n 南安 太爺街 郭恭亭 乾隆 35 年來臺 小商人 乾隆 35 年 郊商 《族譜》 

集源號 n  米市街 陳 一 新 之

先人；清末

管 理 人 曾

呈謙 

 商人 嘉慶 25 年 郊商:米、染

布業 

d;i,20;ad,42 

集順號 n  米市街 潘 瑤 三 兄

弟合股 

在台傳二世 商人？ 道光 9年 郊商 i,112;k 

萬成號   米市街 咸 豐 年 間

為曾兜 

 家資十餘萬 道光年間 染坊、木料 a,14301-6；d 

源發號 o   楊 忠 良 ？

楊 君 璇 先

人 

 商人 道光 9年 郊商 1,112;k 

葉源遠  同安 北門口街（原

在崙仔庄） 

葉腆（其厚)

（1799-1858） 

渡臺祖尚賢雍正年間

來中港，道光初年孫葉

腆遷居竹塹 

祖父尚賢初在

中港經營雜貨

業 

道光初年 陽帆通販於

各海口雜貨

商 

n;c 

鄭 恆 利

※ 

n 同安 水田街 鄭國唐? 

(1706-85） 

乾隆 40 年來後龍，為

渡臺第屋世第三房 

商人 乾隆 41 年 郊商 a,14311;j 

鄭 永 承

※ 

 同安 水田街 鄭崇和（1756-1827） 乾隆 40 年隨父來臺，

渡臺第二世三房 

父國唐經商 嘉 慶 中

葉？ 

郊商 a;j 

鄭 恆 升

※ 

n 同安 水田街 鄭用鑑（1781-1857） 鄭家第三事五房次支 父崇科在後龍

開張恆和號 

道光中葉? 郊商 a;j 

鄭 吉 利

※ 

n 同安 水田街 鄭用鈺（1794-1857） 鄭家第三世三房長支  道光中葉? 郊商 a;j 

鄭 利 源 n 同安 水田街 鄭用謨（1782-1854） 鄭家第三世長房次支  道光中葉? 布商、苧商、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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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腦商。置

船。光緒 19

年設腦棧 

鄭同利 n 同安 水田街 鄭 允 生

（1758-1824） 

鄭允生嘉慶年間渡

臺，分成四大房 

商人？三世程

材恩貢 

道光 15 年

（ 嘉 慶 末

年?） 

郊商 y;ab 

鄭合順  同安 田寮庄、北門

街 

鄭 龍 珠 與

鄭龍瑞 

傳四世?  道光 16 年 郊商：米、腦 a,22440、22440

鄭卿記  南安 湳雅庄、米市

街、東勢庄 

鄭文尚（鄭

公 侯 ）

（ 1771-18

2(1771-18

23)3） 

祖父廷餘雍正年間來

紅毛港，乾隆初叔志德

墾頂埔，擁厚貲，乾隆

51 年林亂積谷數百

石，糶米致富。 

祖父、父親務

農 

嘉慶5年以

前 

文尚初以壟

戶 經 商 致

富，八年致金

數千金；鄭希

康 運 腦 內

地、米商 

a,22601;r,27;af

;o 

鄭榮錦  南安 北門大街 鄭思椿 與鄭卿記同族？ 商人;維藩為

舉人 

乾隆 42 年 郊商：陶磁商

雜貨 

m,24;aa 

魏泉安  安溪 後龍街、太爺

街 

魏紹蘭、魏

紹華? 

原住後龍街，紹華住塹

城 

 道光 18 年 米、紙、木

料、放貸 

a,22608 

羅德春   水田街 羅正春?   乾隆 41 年  j,263 

姜華舍  陸豐 塹城？北埔 姜榮華 始祖朝鳳乾隆 2 年來

臺 

始祖務農，二

世姜秀鑾道光

6 年耕商 

同治 7年 郊商：糖；金

廣運腦棧 

ag,13；a,14312

興 利 蔡

記 

  太爺街 採文夥/ 在臺傳三世 在新埔街也有

店舖? 

光緒 10 年 郊商 a,33705-14 

德和    林？ 在臺傳三世   郊商 a 

勝興號 n 晉江 北門街 王亮 在臺傳三世?  同治 5年 郊商 a33705 

資料來源代號：參見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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